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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74621707][bookmark: _Toc374969149][bookmark: _Toc375131886]壹、總論
由於人口老化及社會結構的改變，促使長期照護機構(long-term care facilities)需求增加，機構之服務對象大都為衰老多病，且普遍有侵入性裝置，一旦發生感染，易威脅服務對象生命安全。為提升服務對象安全環境及照護品質，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疾管署)依據傳染病防治法三十三條第二項規範，參考「一般護理之家」評鑑基準訂定感染管制查核表，經由衛生福利部傳染病諮詢委員會感染控制組討論通過，並依護理機構特性訂定「一般護理之家」、「產後護理之家」及「精神護理之家」適合之查核表，並建立感染管制查核機制，以保障服務對象的權益。
護理機構感染管制查核機制訂定，主要藉由感染管制查核作業，加強機構落實感染管制作為，降低機構內醫療照護相關感染風險及事件之發生，亦可強化工作人員知識、態度，落實於照護住民之技能中，達成有效防範於未然之效果，提升照護服務品質。
   疾管署自103年開始推動執行護理機構感染管制查核，並納入地方衛生防疫考評，期望藉由地方衛生主管機關之督導、查核，提升護理機構對於感染管制之重視。
1、 [bookmark: _Toc374621708][bookmark: _Toc374969150][bookmark: _Toc375131887]辦理機關
(1) 中央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疾管署訂定護理機構感染管制查核基準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
(2) 縣市地方衛生機關應每年實地查核轄區內護理機構感染管制措施執
行情形，並辦理查核成績、報告之彙編。
2、 [bookmark: _Toc374621709][bookmark: _Toc374969151][bookmark: _Toc375131888]辦理年度
護理機構感染管制措施之查核，每年舉行一次；必要時得增減之。
3、 [bookmark: _Toc374621710][bookmark: _Toc374969152][bookmark: _Toc375131889]查核對象
(1) 依據護理人員法第十六條規定申請設置之「一般護理之家」、「產
後護理之家」及「精神護理之家」。
(2) 該年度申請評鑑之護理機構，不另安排感染管制查核，其分數由該
評鑑團隊進行評量。
4、 [bookmark: _Toc374621711][bookmark: _Toc374969153][bookmark: _Toc375131890]查核內容
[bookmark: _Toc374621712][bookmark: _Toc374968916][bookmark: _Toc374969154][bookmark: _Toc374969840][bookmark: _Toc374970150][bookmark: _Toc375062092][bookmark: _Toc375131891]各護理機構依據疾管署訂定之103年度護理機構感染管制查核基準及評分說明辦理。

[bookmark: _Toc374621713][bookmark: _Toc374969155][bookmark: _Toc375131892]貳、查核作業規範
1、 [bookmark: _Toc374621714][bookmark: _Toc374969156][bookmark: _Toc375131893]「護理機構」感染管制查核基準及評分說明
(1) 依據疾管署公告之103年度「一般護理之家」、「產後護理之家」、「精神護理之家」感染管制查核基準及評分說明進行查核作業(附件1-3，P.23)。
(2) 103年度護理機構感染管制查核基準及評分說明
1. 依傳染病防治法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2. 本基準係參考101年度「一般護理之家」評鑑查核基準，並經衛生福利部傳染病諮詢委員會-感染控制組討論通過，再依據機構特性修訂適用之感染管制查核表。
3. 查核項目彙整如下表：
(1) 「一般護理之家」查核項目共計14小項。
	查核項目

	1.感染管制品質追蹤改善

	1.1前次查核建議事項改善情形

	2.人員管理

	2.1工作人員定期接受健康檢查情形

	2.2服務對象健康檢查及健康管理情形

	2.3服務對象及工作人員接受疫苗注射情形

	2.4新進工作人員職前及在職教育訓練計畫及辦理情形

	2.5工及供膳人員領照及接受教育訓練情形

	3.環境管理

	3.1機構環境清潔及病媒防治措施情形


	3.2機構飲用供水設備安全及清潔情形

	3.3污物處理空間設置情形

	3.4醫療廢棄物處理情形 


	4.防疫機制建置

	4.1防疫機制建置情形

	4.2隔離空間設置及使用情形

	4.3侵入性照護之執行情形

	4.4服務對象感染預防、處理及監測情形



(2) 「產後護理之家」查核項目共計19項，「精神護理之家」查核項目共計20項。
	項目
	產後護
理之家
	精神護
理之家

	1.前次查核應改善事項改善情形
	V
	V

	2.工作人員及應有傳染病檢查
	V
	V

	3.服務對象應有傳染病檢查
	X
	V

	4.配合政府政策施打疫苗
	V
	V

	5.工作人員感染管制教育訓練
	V
	V

	6.廚工及供膳人員領照及接受教育訓練
	V
	V

	7.訪客管理機制
	V
	V

	8.環境清潔及病媒蚊防治措施
	V
	V

	9.機構飲用供水設備安全及清潔
	V
	V

	10.污物處理及空間設置
	V
	V

	11.廢棄物處理情形
	V
	V

	12.空調設備處理
	V
	V

	13.醫療設備(器材)設置
	V
	V

	14.防疫物資儲放及設置
	V
	V

	15.服務對象體溫測量
	V
	V

	16.依據「人口密集機構傳染病防治及監視作業注意事項」規定執行疫情監視及按時上網登錄
	V
	V

	17.洗手設施配置及實施手部衛生作業
	V
	V

	18.隔離空間設置
	V
	V

	19.侵入性照護(如導尿、換藥等)執行情形
	V
	V

	20.訂有疑似感染傳染病者之處理流程
	V
	V



4. 查核基準評量

(1) 「一般護理之家」其評量等級設定分為五項式評量，即A-E表示，其代表達成度如下:
A：優
B：良
C：符合規定
D：應設法改善
E：應限期改善。
(2) 「產後護理之家」及「精神護理之家」以「符合」、「不符合」表
示。
2、 [bookmark: _Toc374621715][bookmark: _Toc374969157][bookmark: _Toc375131894]查核委員
[bookmark: _Toc374968920][bookmark: _Toc374969158][bookmark: _Toc374969844][bookmark: _Toc374970154][bookmark: _Toc375062096][bookmark: _Toc375131895]有2位(含)以上之查核委員時，需選出1位擔任召集人，查核委員條件需具備下列任一項: 
(1) 由地方衛生局視需要聘任具有感染症專科醫師或感染管制師。
(2) 由地方衛生局內部具有受過感染管制訓練，或從事感染管制相關業務之人員。
3、 [bookmark: _Toc374621716][bookmark: _Toc374969159][bookmark: _Toc375131896]受查「護理機構」資料提報作業
(1) 103年度縣市衛生局感染管制查核機構名單-確認表(附件4，P.42)
1. 目的：確認本年度需查核之「一般護理之家」、「產後護理之家」、 
「精神護理之家」家數。
2. 提報流程
(1) 疾管署依據各縣市機構開業登記資料製作「縣市衛生局感染管制查核機構名單-確認表」，函請各縣市衛生局進行確認。
(2) 各縣市衛生局依據確認表所列「一般護理之家」、「產後護理之家」、「精神護理之家」進行勾選，並視需要增刪轄區內機構。確認表完成確認後，於103年3月15日前提交予轄屬疾管署區管制中心進行彙整。
(2) 103年度護理機構感染管制查核作業-自評表(附件5-7，P.44)
1. 目的：收集各受查護理機構感染管制業務執行狀況，以提供查核人
員參考。
2. 提交流程：
(1) 103年度「一般護理之家」、「產後護理之家」、「精神護理之家」之感染管制查核作業自評表，請受查之機構逕自疾管署網頁下載檔案填寫(網頁：本署網站/專業版/傳染病介紹/院內感染/護理機構感染管制查核作業)。
(2) 各受查之機構完成自評表填寫，並於103年5月2日前提交一式2份予轄屬衛生局進行確認。
(3) 各縣市衛生局彙整轄區內各受查機構之自評表，1份由各縣市衛生局存檔，另1份則於103年5月20日前提送轄屬疾管署區管制中心進行彙總。
(3) 「護理機構」自評表填報注意事項
1. 受查護理機構填報作業
(1) 封面：填寫機構之基本資料，包含機構名稱（含縣市別）、負責人、聯絡人、聯絡方式等。
(2) 「機構基本資料」欄位：呈現立案床數、收住服務對象人數等設置概況。
(3) 「自評等級」欄位：參考查核基準及評分說明勾選該項成績，「一般護理之家」以達成度（A-E）進行評量，「產後護理之家」及「精神護理之家」以勾選「符合/不符合」進行評量。
(4) 「執行狀況簡述」欄位：
· 受查項目（自評為A、B、C、D、E/符合、不符合之項目）均需填寫。
· 針對該項之執行現況進行簡單描寫，以不超過100字為原則。
2. 各縣市衛生局稽核作業
(1) 轄內受查機構自評表之內容及其完整性，內容包括:
· 「封面」機構基本資料完整性。
· 「機構基本資料」有完成填寫。
· 「自評等級」欄位，每項目均有勾選。
· 「執行狀況簡述」欄位，受查項目均有填寫。
(2) 於稽核過程中，若遇機構填報不完整、數據有出入等情況，應再與機構進行確認，並進行補正，以確保機構自評表內容之正確性。
4、 [bookmark: _Toc374621717][bookmark: _Toc374969160][bookmark: _Toc375131897]實地查核排程及通知作業
(1) 受查機構依各縣市衛生局規範進行實地查核排程。
(2) 衛生局如有聘請查核委員，需與委員聯繫排程之合宜性，排程確認 
後，由衛生局函知查核委員(附件8、P.68)。
(3) 該年度申請評鑑之護理機構，不另安排感染管制查核，其分數由該
評鑑團隊進行評量。
(4) 實地查核通知作業說明，依各縣市衛生局作業期程前二週函知受查
機構(附件9，P.69)、疾管署感管組及區管制中心感染管制查核之行
程表(附件10，P.70)。
(5) 各縣市衛生局於查核日期前一週完成當梯次之查核行程規劃，並寄 
送實地查核行程表(附件11，P.72)及參考資料予查核委員、疾管署及疾管署區管制中心。
(6) 突發狀況之因應方案
1. 天災(如颱風、地震、水災)：將視受查護理機構、查核委員、縣市衛 生局所在地受災狀況，或依「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告停止上班及上課規定，必要時由縣市衛生局以受查核護理機構之實際狀況決定是否如期進行查核作業。
2. 若受查護理機構有下情形發生，應停止查核，擇日安排查核。
(1) 住民有重大事件需立即處理者，如嚴重暴力、重大傷害等。
(2) 若受評護理機構有重大感染者。
(3) 若受評護理機構因無法抗拒之天然災害或人為因素，致設施設備嚴重受損者。
3. 若於查核期間受查護理機構發生干擾查核進行之情況時，若經隨行   衛生局人員3次提醒未改善，應中止查核，該年度不再安排查核，成績以中止查核時已完成之查核項目計算。
(1) 「干擾查核進行」之定義：
· 護理機構工作人員在查核過程中恐嚇、威脅，造成委員的恐懼。
· 查核委員在評分時，護理機構工作人員要求查核委員看分數且產生爭執，而干擾查核進行。
(2) 「中止查核進行」之程序：
· 受干擾之查核委員告知衛生局陪同人員或召集人說明干擾查核進行之情事，且已經3次提醒未改善。
· 查核委員召開臨時查核小組會議討論。
4. 發生上述2或3之情形時，皆由衛生局陪同人員確認後呈報縣市主管機關。

(7) 疾管署及各區管制中心查核基準諮詢窗口
	   諮詢單位
	姓名
	聯繫電話

	疾管署感管組
	曾淑貞
	02-23959825分機3870

	台北區管制中心
	劉美玲
	02-2395-9825分機5011

	北區管制中心
	林軒竹
	03-3982789分機121

	中區管制中心
	石雅莉
	04- 24739940分機213

	南區管制中心
	楊瑞珠
	06-2696211分機507

	高屏區管制中心
	馬景英
	07-5570025分機612

	東區管制中心
	蘇怡鳳
	03-8223106分機206


[bookmark: _Toc374621718][bookmark: _Toc374969161]
5、 [bookmark: _Toc375131898]實地查核作業
(1) 查核成員
1. 查核委員
(1) 由地方衛生局視需要聘任具有感染症專科醫師或感染管制師。
(2) 由地方衛生局內部具有受過感染管制訓練，或從事感染管制相關業務之人員。
2. 衛生局陪同人員
(2) 實地查核進行程序
1. 人員介紹及流程說明：由查核委員說明查核目的與預定流程，並介紹查核成員；接受查核之機構亦介紹陪同人員。
2. 受查機構簡報：由受查核機構進行感染管制執行重點報告。
3. 實地查核作業：依疾管署公布之查核基準及評分說明進行查核。
4. 查核成員討論：查核成員針對實地查核之結果作確認。
5. 查核成員與受查核機構意見交流：查核成員將當日查核結果與機構進行交流及回饋，查核成員說明缺失及建議事項，受查機構針對缺失及建議事項確認。
6. 查核表簽署並存檔，查核結果確認分別由查核委員、受查核機構負責人及衛生局陪同人員簽名後，交由衛生局帶回，整理後繕打建檔(附件12-14，P.73)。
(3) 查核成員職責
1. 查核委員：聘任之委員依疾管署公布之查核基準及評分說明進行實地查核，並提供改善建議。
2. 召集委員：若有2位(含)以上之委員互相推選1位擔任，負責與受查機構說明查核之意義與溝通。
3. 衛生局陪同人員：
(1) 提供受查機構狀況之說明，並與查核委員共同進行實地查核，於查核後彙整查核缺失及建議事項提供予受查核機構，並進行後續追蹤或輔導作業。
(2) 查核過程中行政事項之協助，如拍照、訂便當等事宜。
(4) 護理機構感染管制查核作業進行方式及時間分配表
	進行方式
	時間分配
	參與人員

	會前會
	10分鐘
	查核成員

	人員介紹及查核流程說明
	10分鐘
	查核委員(或召集委員)

	受查護理機構簡報
	10分鐘
	受查核機構

	實地查核作業
	50-70分鐘
	查核成員、受查核機構工作人員

	查核團隊討論
	20分鐘
	查核成員

	查核團隊與護理機構意見交流
	20分鐘
	查核成員、受查核機構工作人員

	合計
	120-140分鐘
	



(5) 103年度各護理機構感染管制查核表書寫原則
1. 「查核結果」勾選：
(1) 「一般護理之家」以A、B、C、D、E 代表達成度；「產後護理之家」、「精神護理之家」以「符合」、「不符合」表示。
(2) 參照公布之查核基準及評分說明，依據各護理機構實際狀況，勾選適當之查核結果。
2. 「缺失及建議事項」書寫：
(1) 查核結果勾選為「D」、「E」或「不符合」之項目請查核委員務必說明原因並給予改善意見。
(2) 查核結果為「B」、「C」或「符合」之項目，則由查核委員視需要酌予提供建議，以利受查機構提升品質。
(3) 請詳述受查機構需改善之具體、適當之意見或建議。
(4) 請使用完整之字句描述，且避免使用疑問句。
(5) 書寫中、英文字請務必工整清晰，以利後續繕打建檔作業。
(6) 請儘量於英文專有名詞後備註中文名詞，以利辨識用詞之正確性。
(7) 常見用詞標準化：「服務對象」、「感染管制」。
3. 「綜合評語」書寫：內容為基準所未包含內容之意見，非為基準所包含之意見統整，與基準。查核委員及衛生局人員需於「綜合評語」頁尾「查核人員簽名」欄位簽名。
4. 「受查核機構回饋意見」書寫：由受查核機構簡要描述對實地查核過程、查核結果之意見，並於頁尾「受查核機構代表簽名」欄位簽名。
5. 書寫注意事項：
(1) 更改勾選之查核結果時，應將原查核結果刪除，且於修改處簽名或蓋章。
(2) 缺失及建議事項若有刪除或塗改，請於修改處簽名或蓋章。
(3) 缺失及建議事項、綜合評語之書寫內容應清晰完整，以利機構參照改善。
(4) 「實地查核」及「查核人員與機構意見交流」時，查核成員回饋內容應與查核表上建議內容一致。
6、 [bookmark: _Toc374621719][bookmark: _Toc374969162][bookmark: _Toc375131899]查核結果處理作業
(1) 各縣市衛生局依上述查核結果認定方式進行成績核算
1. 「一般護理之家」感染管制查核成績計算方式，分別計算下列達成率:
(1) 達C以上比率=[查核後勾選為「C」、「B」、「A」之項目數/實際查核項目]*100%
(2) 達B以上比率=[查核後勾選為「B」或「A」之項目數/實際查核項目]*100%
(3) 達A以上比率=[查核後勾選為「A」之項目數/實際查核項目]*100%

2. 產後護理之家」、「精神護理之家」感染管制查核成績計算方式
(1) 「符合」比率=[查核後勾選為「符合」之項目數/實際查核項目]*100%
(2) 「不符合」比率=[查核後勾選為「不符合」之項目數/實際查核項目]*100%
(2) 完成各護理機構感染管制查核缺失及建議事項繕打，其繕打原則:
1. 查核結果勾選為「D」、「E」或「不符合」項目之改善意見即列為「缺失事項」。
2. 查核結果勾選為「B」、「C」或「符合」 項目之改善意見及「綜合評語」，則列為「建議事項」。
(3) 各縣市衛生局於當年度實地查核作業完成2週內將查核結果、缺失 
及建議事項函知受查核機構(附件15，P.92)，「缺失事項」請受查機構限期改善；而「建議事項」請受查機構參酌辦理。
(4) 各縣市衛生局依本署提供之資料檔(excel)繕打轄區內受查機構查核結果(含成績、缺失及建議事項)，並提交資料檔(excel)及查核表(第三聯)予轄屬疾管署區管制中心備查，於103年度11月底前全數完成。【excel檔案置於本署網站/專業版/傳染病介紹/院內感染/護理機構感染管制查核作業】  
(5) 本年度受查機構成績計算結果:
一般護理之家「達C以上比率」或產後護理之家/精神護理之家「符合比率」未達60%者，則由轄屬縣市衛生局加強追蹤，並進行實地複查。
7、 [bookmark: _Toc374621720][bookmark: _Toc374969163][bookmark: _Toc375131900]後續複查及追蹤輔導作業
(1) 實地複查作業
1. 各縣市衛生局轄區內之各護理機構，若本年度查核成績一般護理之家「達C以上比率」或產後護理之家/精神護理之家「符合比率」未達60%者，需進行實地複查。
2. 各縣市衛生局需於103年12月20日前完成複查作業;本年度追蹤、輔導或實地複查結果應於104年1月10日前提交予轄屬疾管署區管制中心備查，區管制中心於一星期內函送感管組。
(2) 追蹤輔導作業
1. 各縣市衛生局應限期要求轄區內受查機構針對「缺失事項」回復改善情形，及「建議事項」參酌辦理狀況。
2. 各縣市衛生局應針對轄區機構查核「缺失事項」之改善情形進行後續追蹤或輔導作業，並視機構需要協助進行「建議事項」之輔導，並於104年1月10日前提交予轄屬疾管署區管制中心備查，區管制中心於一星期內函送感管組。
(3) 各縣市衛生局辦理轄區護理機構追蹤輔導或群突發事件等，可依轄 
區所需另聘查核委員協助進行，各項作業經費由各衛生局自行支
應。



























[bookmark: _Toc374621721][bookmark: _Toc374969164][bookmark: _Toc375131901]參、查核作業流程
各縣市衛生局確認及彙整轄區內需受查之「護理機構」
疾管署提供護理機構感染管查核名單-確認表


受查護理機構填報感染管制查核作業-自評表，並提交衛生局






各縣市衛生局審核「護理機構」感染管制查核作業-自評表，並提交轄區管制中心





依各縣市衛生局作業期程函知受查「護理機構」查核日期、協助/配合事項、連繫窗口







受查護理機構配合各縣市衛生局需求進行查核事項安排





進行實地查核作業





· 各縣市主管單位進行追蹤/輔導作業
· 各縣市主管單位視需要進行實地複查作業
· 受查護理機構回復「缺失事項」之改善情形
· 受查護理機構參酌辦理查核「建議事項」
各縣市主管單位函送查核結果(含成績、缺失及建議事項)





· 完成實地複查作業
· 提交本年度追蹤、輔導或實地複查結果予轄屬疾管署區管制中心備查
區管制中心於一星期內函送感管組

[bookmark: _Toc374621722][bookmark: _Toc374969165][bookmark: _Toc375131902]肆、103年度護理機構感染管制查核作業時程
· 疾管署於103年2月20日前提供護理機構感染管查核名單-確認表
· 103年3月15日各縣市衛生局提交「縣市衛生局護理機構感染管制查核名單-確認表」
· 103年5月2日各護理機構繳交自評表一式2份予轄屬衛生局進行確認
· 103年5月20日衛生局提交轄區管制中心受查護理機構感染管制查核作業自評表
· 103年5月~10月間衛生局進行護理機構感染管制實地查核作業、查核結果及函文受查機構、疾管署及疾管署區管制中心
· 103年7月~12月間衛生局針對轄區護理機構查核缺失及建議事項之改善情形進行後續追蹤或輔導作業
· 103年11月底前彙整轄區內受查機構查核結果(含成績、缺失及建議事項)，提交資料檔(excel)及查核表(第三聯)予轄屬疾管署區管制中心備查。
· 103年12月20日前完成實地複查作業
· 104年1月10日前提交本年度追蹤、輔導(附件15-2紙本及彙整後之word檔)及實地複查結果(excel檔及查核表第三聯)予轄屬疾管署區管制中心備查，區管制中心於一星期內將資料函送感管組。

【備註:查核結果繕打之資料格式(excel檔、word檔)，置於本署網站/專業版
/傳染病介紹/院內感染/護理機構感染管制查核作業項目】
[bookmark: _Toc260921241][bookmark: _Toc293669139][bookmark: _Toc357526066][bookmark: _Toc374621723][bookmark: _Toc374969166][bookmark: _Toc375131903][bookmark: _Toc322347028][bookmark: _Toc322350821][bookmark: _Toc322351486]
伍、103年度護理機構感染管制-實地查核作業查檢表
	週次
	工作重點
	時間

	前二週
	1.受查機構：函文通知，併以電話聯絡確認下列資料：
□受查機構名單與聯絡人
□查核日期 
□實地查核協助事項 
2.連繫查核委員、列席單位
□確認查核委員行程及交通安排
□列席單位
	依各縣市衛生局規定

	前一週
	寄發查核委員實地查核相關資料：
□實地查核行程表
□實地查核參考資料（如：受查機構自評表）
□聯絡人於實地查核當日聯絡方式
	依各縣市衛生局規定

	當週
	1.確認行程 ：
□查核委員連絡方式
□行程及相關集合地點 
□會前會時間與地點安排
□辦理查核委員保險事宜
	依各縣市衛生局規定

	
	2.協助實地查核午餐：
□用餐人數
□用餐時間與地點
□便當
	依各縣市衛生局規定

	查核當日
	□提供受查機構特殊狀況之說明 
□更新受查機構相關資料
□實地查核 
□查核意見交流 
□查核表簽署及存檔
□提供查核委員評量表
□聯繫交通車接送安排
	依各縣市衛生局規定

	實地查核結束後
	□彙整實地查核成績與意見登打
	依各縣市衛生局規定


[bookmark: _Toc374621724][bookmark: _Toc374969167]

[bookmark: _Toc375131904]陸、護理機構感染管制查核結果之意見處理流程
1、 [bookmark: _Toc260921251][bookmark: _Toc293669150][bookmark: _Toc357526077][bookmark: _Toc374621725][bookmark: _Toc374969168][bookmark: _Toc375131905]處理原則
(1) 本年度受查護理機構感染管制查核結果維持現場回饋查核結果方
式。
(2) 查核成員應於「查核人員與機構意見交流時段」與受查護理機構充
分溝通及討論查核結果。
1. 受查護理機構可針對查核結果有意見之部分，提出補正資料；經召集委員與查核成員討論後，當場進行決議。
2. 查核結果於現場達成決議後，由查核委員、衛生局人員及受查護理機構之家於查核表上確認及簽名。
3. 若受查護理機構對部分基準之查核結果未能與查核成員達成共識，則請列舉於查核表之「受查核護理機構回饋意見」欄位。
(3) 於查核結果回饋過程中，應秉持「專業」、「客觀」、「理性」原
則，並由召集委員引導討論，確保討論交流過程之「平和」與「效率」。
(4) 於衛生局正式函送「護理機構感染管制查核作業查核結果」後，若受查護理機構發現其「達成比率」、各項「查核結果」與「缺失及建議事項」，以及「綜合評語」之內容與實地查核當日取得之查核表留存聯不同時，則由衛生局承辦人重新進行內容核對及達成比率核算。如有登打或核算錯誤，將重新製作「護理機構感染管制查核作業查核結果」正式行文予機構，並提報更新之「護理機構感染管制查核作業查核結果」予疾病管制署區管制中心存查。


2、 [bookmark: _Toc357526078][bookmark: _Toc374621726][bookmark: _Toc374969169][bookmark: _Toc375131906]
「實地查核」階段之意見處理流程
書面答覆併同「受查機構回饋意見」繳交感管組
※查核成績不予修改
受查護理機構提出說明或補證
1.查核成員針對受查機構提出說明與補證，進行確認與討論
2.由召集委員進行回應（維持或修改查核結果）
查核委員、衛生局、受查機構簽署查核表
受查機構針對查核結果（成績、缺失及建議事項）提出意見
否
是
受查機構與查核成員達成共識
填寫「受查機構回饋意見」
否
是
正式函送護理機構感染管制查核作業查核結果
衛生局進行後續查核結果登打與核算
「查核人員與機構意見交流」時段
查核委員回饋意見
查核表留存受查機構
由衛生局請查核委員提供書面答覆受查機構回饋意見



















[bookmark: _Toc357526079]


















[bookmark: _Toc374621727]



[bookmark: _Toc374969170][bookmark: _Toc375131907]三、「衛生局正式函送查核結果」階段之意見處理流程
[bookmark: _Toc374544075][bookmark: _Toc374544548][bookmark: _Toc374608496][bookmark: _Toc374621728][bookmark: _Toc374622426][bookmark: _Toc374969171][bookmark: _Toc374969857][bookmark: _Toc374970167][bookmark: _Toc375062109][bookmark: _Toc375131908]受查機構針對查核結果（成績、缺失及建議事項）提出疑義
針對受查機構於實地查核所提列之「受查機構回饋意見」釋疑
(限以公文向所轄衛生局提出)
衛生局正式函送護理機構感染管制查核作業查核結果
由衛生局承辦人依據查核基準、評分說明、實地查核討論、交流過程，以及委員書面答覆資料，回復釋疑
否
是
確認是否與函送之查核結果相符
1.「受查機構感染管制查核結果」與「查核表」內容不一致
2.「達成比率」核算不正確
向受查機構說明-查核結果登打有誤，並重新製作查核結果，正式行文予機構
提報更新「受查機構感染管制查核結果」予疾病管制署區管中心存查

向受查機構說明-確認查核結果內容正確無誤無誤（電話、傳真/信件、e-mail、公文）
由衛生局承辦人先向受查機構說明將再做確認，並會儘快回復
1.抽調並核對「查核表」原始資料（各項基準查核成績、缺失及建議事項）
2.重新計算「達成比率」








[bookmark: _Toc374969172][bookmark: _Toc374969858][bookmark: _Toc374970168][bookmark: _Toc375062110][bookmark: _Toc375131909]
[bookmark: _Toc374969173][bookmark: _Toc374969859][bookmark: _Toc374970169][bookmark: _Toc375062111][bookmark: _Toc375131910]「受查機構回饋意見」釋疑

結果登打/核算確認


[bookmark: _Toc374969174][bookmark: _Toc374969860][bookmark: _Toc374970170][bookmark: _Toc375062112][bookmark: _Toc375131911]
[bookmark: _Toc374969175][bookmark: _Toc374969861][bookmark: _Toc374970171][bookmark: _Toc375062113][bookmark: _Toc37513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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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74621729][bookmark: _Toc374969176]
[bookmark: _Toc375131913]附件
[bookmark: _Toc374621730][bookmark: _Toc374969177][bookmark: _Toc375131914]附件1、103年度一般護理之家感染管制查核基準及評分說明

103年一般護理之家感染管制查核基準及評分說明
	查核項目
	查核基準
	基準說明
	評核方式/
操作說明
	評分標準
	對應

	1.感染管制品質改善

	1.1
	前次查核建議事項改善情形
	1.針對前次查核之改進事項擬訂具體改進措施。
2.確實執行，並有成效或說明無法達成改善目標之原因。

	文件檢閱
現場訪談
1.與負責人員現場會談。
2.檢閱改善情形之相關文件。
3.檢視各相關建議是否依建議改善。
4.請機構負責人說明改進內容及成效。
5.第1次參加查核之機構，本項得為不適用項目。
	E.完全不符合
D.第1項部分符合
C.符合第1項
B.符合第1項，且第2項部分符合
A.完全符合

	對應101年一般護理之家評鑑基準E1

	2.人員管理  

	2.1
	工作人員定期接受健康檢查情形
	1.新進工作人員健康檢查項目包含：胸部X光、血液常規及生化、尿液、糞便檢查(阿米巴痢疾、桿菌性痢疾、寄生蟲) 及B型肝炎抗原抗體檢測，且有紀錄。
2.在職工作人員每年接受健康檢查，檢查項目應包含：胸部X光、血液常規及生化、尿液檢查，且有紀錄。
3.廚工及供膳人員除上述檢查項目外，另須增加A型肝炎、傷寒（糞便）及寄生蟲檢查。
4.了解健康檢查報告並對於檢查異常值之項目，有追蹤輔導計畫(措施)。
	文件檢閱
1.檢閱健康檢查報告書及相關處理紀錄。
2.新進工作人員、在職工作人員廚工及供膳人員之健康檢查項目應與基準說明內容相符。
3.工作人員包括自行聘用及外包之人力。
4.依據疾病管制局公告之人口密集機構感染控制措施指引。
5.新進人員健檢日期應於到職前完成。
	E.完全不符合
D.符合第1項
C.符合第1,2項. 
B.符合第1,2,3項
A.完全符合

	對應101年一般護理之家評鑑基準A3.3

	2.2
	服務對象健康檢查及健康管理情形
	1.服務對象入住前應提供體檢文件，體檢項目包括胸部Ⅹ光、血液常規及生化、尿液檢查、糞便(阿米巴痢疾、桿菌性痢疾及寄生蟲感染檢驗陰性），並有完整紀錄。
2.服務對象每年接受1次健康檢查，至少包括胸部Ⅹ光、血液常規及生化、尿液檢查，並有完整紀錄。
3.針對個別檢查結果進行追蹤處理與個案管理。

	文件檢閱
以疾病管制局公告之人口密集機構感染制措施指引為原則：
1.入住時應有最近三個月內X光檢驗報告，阿米巴痢疾及桿菌性痢疾須在入住前一星期內檢查，或安排區隔一週，觀察有無腸道傳染病疑似症狀，經確認無虞後，才入住一般住房。
2.服務對象每年接受體檢，可配合成人健檢或老人健檢，若無腸道症狀，體檢項目不包括阿米巴痢疾、桿菌性痢疾。
3.由醫院入住之服務對象，直接從醫院過來的，已做過體檢，而阿米巴痢疾及桿菌性痢疾醫院未驗，若為緊急入住，應先將服務對象隔離，並在病歷內載明原因及補驗日期。
	E.完全不符合。
D.符合第1項。
C.符合第1,2項。
B.符合第1,2項，且第3項部分符合。
A.完全符合。

	對應101年一般護理之家評鑑基準B1.17

	2.3
	服務對象及工作人員接受疫苗注射情形
	1.依規定繕造、提報流感疫苗等預防接種名冊，並配合政策施打疫苗。未施打疫苗者之原因，留有紀錄。
2.具有鼓勵服務對象與工作人員接種疫苗之策略。
	文件檢閱
1.檢閱預防性疫苗接種紀錄（接種清冊）。
2.工作人員預防接種疫苗可參考疾病管制署「醫療照護人員預防接種建議」。
	E.完全不符合。
C.符合第1項。
A.完全符合。
	對應101年一般護理之家評鑑基準B1.24

	2.4
	新進工作人員職前及在職教育訓練計畫及辦理情形

	1.新進工作人員至少接受4小時感染管制職前訓練、傳染病緊急事件處理及實地操作等，應於到職後1個月內完成。
2.在職教育訓練每年應完成4小時之感染管制相關課程。
3.機構內辦理教育訓練應有評值。
4.訂有工作人員參與機構外各類教育訓練辦法。
	文件檢閱
1.檢閱辦理新進工作人員職前訓練及在職教育之項目、內容及紀錄。
2.工作人員係主任（院長）、醫師、護理人員、社工、照服員及其他專任醫事人員（如：物理治療、職能治療、營養、藥事等相關人員）。
	E.完全不符合
D.符合第1項
C.符合第1,2項
B.符合第1,2,3項
A.完全符合

	對應101年一般護理之家評鑑基準A4.1、A4.2

	2.5
	廚工及供膳人員領照及接受教育訓練情形
	1.負責膳食廚工應有丙級以上餐飲技術士執照。
2.廚工及供膳人員每年至少接受8小時營養及衛生之教育訓練。

供膳外包機構適用下列基準說明:
1. 供應商廚師應有每年接受衛生主管機關規定之健康檢查，並有紀錄。
2. 供應商有GHP(食品良好衛生規範)證明。
3. 與供應商訂有合約，且在有效期限內。
	文件檢閱
1.檢閱機構廚工是否具有丙級以上餐飲技術士執照。
2.檢閱機構廚工每年接受營養及衛生相關教育訓練紀錄。
3.若膳食委外辦理，則外包廠商之廚工應有丙級以上餐飲技術士執照。
	E.完全不符合。
C.符合第1項。 
A.完全符合。



供膳外包機構評分標準適用下列:
E.完全不符合。
C.符合第1,2項。 
A.完全符合。

	對應101年一般護理之家評鑑基準A4.3

	3.環境管理

	3.1
	機構環境清潔及病媒防治措施情形


	1.每日清掃機構內外環境且無異味，並有紀錄。
2.每3個月機構內外環境消毒1次並有紀錄。
3.有具體杜絕蚊蟲害之防治措施及設施，如紗窗、紗門等。
4.委外清潔公司作蚊蟲害防治，應有佐證文件。

	文件檢閱
實地察看
以疾病管制署公告之人口密集機構感染控制措施指引為原則：
1.檢閱清掃、消毒、害蟲防治、檢討改進等相關紀錄。若工作外包，請提供合約。
2.實地察看內外環境及設施。
3.環境消毒作業可自行進行，亦可委外進行，惟均需有消毒紀錄資料可查證。
	E.完全不符合。
D.符合第1項。
C.符合第1, 2項。
B.符合第1,2,3項。
A.完全符合（無委外機構僅需符合第1,2,3項）。


	對應101年一般護理之家評鑑基準C3.2

	3.2
	機構飲用供水設備安全及清潔情形
	1.自來水塔每半年定期清潔保養並有紀錄。每3個月檢測水質之大腸桿菌，且有檢驗報告。
2.飲水機每月定期檢查保養並有紀錄。使用濾芯者，應依產品說明書所備註日期更換濾芯，若無規定每3個月更換一次濾芯。
3.使用包裝用水者需附水質檢驗合格證明，且須在有效期限內，並應置放於陰涼處。
4.非使用自來水者應增加硝酸鹽氮及砷之檢測。
	文件檢閱
實地察看
1.檢閱水塔、飲水機、開飲機清潔保養、飲用水檢驗、改善與補驗等紀錄。
2.有使用包裝水者察看標示是否 過期（包裝飲用水以瓶外標示使用期限為準。）及儲存狀況。
	E.不符合。
A.完全符合。
	對應101年一般護理之家評鑑基準C3.6

	3.3
	污物處理空間設置情形

	1.訂有機構污物處理辦法及流程。
2.有獨立之污物處理空間。
3.污物處理及動線，符合感染控原則。

	實地察看
文件檢視
1.檢視機構污物處理辦法及流程。
2.現場察看機構污物處理動線應符合感控原則。
3.「動線」係指污物袋車通往污物處理空間時避免直接穿越用餐區和備膳之配膳室、廚房等空間。
	E.完全不符合。
D.符合第1項。
C.符合第1項且第2項部分符合
B.符合第1,2項。
A.完全符合

	對應101年一般護理之家評鑑基準C1.6

	3.4
	醫療廢棄物處理情形 


	1.訂有合約，且在有效期限內；或送合作醫院處理者，需提供合作醫院處理之相關佐證文件。
2.依廢棄物清理法之規範進行分類。
3.廢棄物定時清理、定點存放且有專人處理。
4.醫療廢棄物處理依規定處理並有紀錄可查。
	文件檢閱
實地察看
現場訪談
1.檢閱廢棄物處理規範、執行紀錄。
2.實地察看廢棄物處理（分類、儲存、清運等）。　
3.訪談工作人員廢棄物之處理，以確認與機構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一致性。 

	E.完全不符合。
D.符合第1項。
C.符合第1,2項。
B.符合第1,2,3項。
A.完全符合。



	對應101年一般護理之家評鑑基準C3.5

	4.防疫機制建置

	4.1
	防疫機制建置情形 
	1.服務對象體溫每日至少測量1次，工作人員體溫每週至少測量1次，且有完整紀錄。
2.呼吸道傳染病、腸道傳染病、不明原因發燒及群聚感染事件應訂有作業流程及通報辦法且依規定按時通報(即依「人口密集機構傳染病防治及監視作業注意事項」規定按時上網登載)。
3.配置洗手設施及實施手部衛生作業。
4訪客管理機制。
5.器材及醫療用品管理。
6.防疫物資管理
7.服務對象轉介送醫流程。
8.制定感染管制手冊確實執行並定期更新。 

	文件檢閱
現場訪談
1檢閱服務對象體溫紀錄表，是否每日量測服務對象體溫至少1次及有否異常。
2.檢閱服務對象體溫通報資料，口述或實際操作電腦。.
3.檢閱通報作業流程。
4.訪談工作人員是否熟悉。
5.每間寢室有洗手設施包含(乾)洗手液或酒精性消毒液且在效期內，並實地察看其設施。
6.公共區域(如：餐廳、廁所等)張貼衛生宣導警語，並設置洗手設施。
7.抽測工作人員是否正確執行洗手步驟。
8.應有增加針對家屬或訪客的防疫機制包括：管理規範、填寫訪客紀錄單並有保存記錄，探訪前後均應洗手，必要時戴口罩。
9.換藥車上應備有蓋之感染性垃圾桶並定期清理。
10.對於沾有血液、引流液，體液之環境及儀器，應以500ppm之漂白水擦拭，並能正確調配稀釋濃度。
11.防疫物資管理包括：防護裝備物資(如：口罩、手套等)應定期檢視有效期限並有紀錄、應儲放於通風場所，外科口罩及手套等防護物資應有適當儲備量(即至少為該機構所有住民及工作人員一星期之使用量為安全用量)，並應製作庫存量報表。
12.訂定疑似感染傳染病者之轉介送醫流程(包含安全防護、病患隔離、動線清消等)，及送醫過程紀錄(含症狀描述、防護措施、送醫院名稱及護送人等)，並有文件備查。
13.轉送疑似感染傳染病者就醫或進行相關個人照護時，應配帶口罩、手套及隔離衣(視需要)，做好個人衛生。

	E.未符合D者。
D.符合第1,2,3,4,5項。
C.符合第1,2,3,4,5,6項。
B.符合第1,2,3,4,5,6,7項。
A.完全符合。

	對應101年一般護理之家評鑑基準B1.3

	4.2
	隔離空間設置及使用情形 
	1.設有隔離空間且在立案面積內，並具獨立空調、衛浴設備。
2.隔離空間、位置符合感染控制相關規定。
3.明確規範隔離空間使用對象。
4.訂有各類 (應包含呼吸道、泌尿道、腸胃道、皮膚性感染等項目)隔離措施標準作業流程，並依個案需求提供合宜的隔離照護技術。


	文件檢閱
實地察看
1.檢閱隔離室使用規定。
2.察看是否設置隔離室及其動線。
3.隔離室含在申請的床數中。
4.隔離室適用對象為新入住或出院或疑似感染個案。
5.隔離室不可以像醫院在SARS期間一樣使用貨櫃屋。
6.獨立空調、衛浴設備之隔離室係屬感染控制之基本條件，其輸送之動線路徑需符合感染控制原則。
	E.完全不符合。
D.符合第1項。
C.符合第1,2項。 
B.符合第1,2,3項。
A.完全符合。

	對應101年一般護理之家評鑑基準C3.1

	4.3
	侵入性照護之執行情形
	1.訂有抽痰、換藥、換管路等侵入性技術之照護標準作業流程，並由護理人員執行。
2.護理人員依標準作業流程執行且技術正確。
3.定期稽核侵入性照護技術之正確性
4.依稽核結果，有檢討及改善措施。
	現場抽測
現場訪談
1.檢閱相關技術之標準流程及稽核制度。
2.抽測護理人員正確執行抽痰、換藥、換管路等侵入性照護。（其中一樣即可）
3.訪談服務對象該機構之侵入性照護由誰執行。
	E.完全不符合。
D.符合第1,2項。
C.符合第1,2,3項。
B.符合第1,2,3項，且第4項部分符合。
A.完全符合。
	對應101年一般護理之家評鑑基準B1.18

	4.4
	服務對象感染預防、處理及監測情形





	1.訂有服務對象感染預防評估措施、處理辦法及流程並確實執行，如有發生感染案件應逐案及定期(至少每半年)，檢討並有改善方案。
2.針對服務對象感染有監測紀錄，且紀錄完整。
	文件檢閱
現場訪談
1.檢視資料。
2.請教工作人員，如何執行。

	E.完全不符合。
D.第1項部分符合。
C.符合第1項。
B.符合第1項且第2項部分符合。
A.完全符合。

	對應101年一般護理之家評鑑基準B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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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產後護理之家感染管制查核基準及評分說明
	查核基準
	基準說明
	評核方式
	查核結果
	對應

	
	
	
	符合
	不符合
	

	1.前次查核應改善事項改善情形
	1.1前次查核應改善事項有具體改善措施，並有相關佐證資料
	A.採行方法：文件檢閱及現場訪談
B.新設立機構或第一次接受考核者不適用
	
	
	

	2.工作人員及應有傳染病檢查
	2.1新進工作人員傳染病檢查項目包括胸部X光、糞便檢查(阿米巴痢疾、桿菌性痢疾)，應加驗B型肝炎抗原抗體檢查，並有紀錄
	A. 採行方法：文件檢閱
B. 工作人員應包括自行聘用、兼職及外包人力(如勞動派遣之專業核心人力(教保員、生活服務員)，但不包含外包清潔工作人員
	
	
	對應102年產後護理之家評鑑基準3.4

	
	2.2工作人員每年應接受胸部X光，並有紀錄
	
	
	
	

	
	2.3廚工及供膳人員每年除胸部x光外，應加驗A型肝炎、傷寒(糞便) 、桿菌性痢疾及阿米巴痢疾，並有紀錄
	
	
	
	

	3.配合政府政策施打疫苗
	3.1應配合宣導工作人員及服務對象接受政府疫苗接種政策，並有紀錄
	A. 採行方法：文件檢閱
B. 若非政府補助對象，則不適用
C. 政府疫苗接種政策如:流感疫苗等
	
	
	

	
	3.2機構了解及備有疾病管制署「醫療照護人員預防接種建議」之文件
	
	
	
	

	4.工作人員感染管制教育訓練
	4.1工作人員每年接受至少4小時感染管制教育訓練課程，並有紀錄
	A.採行方法：文件檢閱
	
	
	對應102年產後護理之家評鑑基準5.5

	
	4.2新進人員應於到職後6個月內完成4小時感染管制教育訓練課程
	
	
	
	

	5.廚工及供膳人員領照及接受教育訓練
	5.1負責膳食之廚工應具有丙級以上餐飲技術士執照
	A.採行方法：文件檢閱，包括自聘或膳食委外辦理，均需符合

	
	
	

	
	5.2每年接受8小時營養及衛生教育，並有紀錄
	
	
	
	

	6.訪客管理機制
	6.1應訂有訪客管理規範並張貼於入口處，並依疫情不同等級，分級管制訪客
	A. 採行方法：現場檢閱

	
	
	對應102年產後護理之家評鑑基準2.1

	
	6.2配合政府疫情需要進行訪客體溫監測
	
	
	
	

	
	6.3提供訪客維持手部衛生(洗手、消毒)所需設施
	
	
	
	

	7.環境清潔及病媒蚊防治措施
	7.1每日清掃機構內外環境且無異味
	A.採行方法：文件檢閱及現場檢閱，如委外清潔公司執行相關防治，應有佐證文件
	
	
	對應102年產後護理之家評鑑基準2.7.2

	
	7.2每半年實施環境消毒1次，並有紀錄
	
	
	
	

	
	7.3有杜絕蚊蟲害之防治措施及設施，如紗窗、紗門等
	
	
	
	

	8.機構飲用供水設備安全及清潔
	8.1飲用水每3個月檢測大腸桿菌群並有檢驗報告
	A.採行方法：文件檢閱及現場檢閱
	
	
	

	
	8.2水塔每半年清洗1次且有紀錄
	
	
	
	

	
	8.3飲水機每月定期檢查保養並有紀錄
	
	
	
	

	
	8.4應依產品說明書更換濾心，若無規定者至少每3個月更換1次，且有紀錄
	
	
	
	

	9.污物處理及空間設置
	9.1有區隔之污物處理空間
	A.採行方法：現場檢閱
	
	
	

	
	9.2有廢棄物暫放之容器
	
	
	
	

	
	9.3設置洗手設備
	
	
	
	

	10.廢棄物處理情形
	10.1所有垃圾或廢棄物(含事業廢棄物)，皆須遵循廢棄物清理法之規範進行分類、清理
	A.採行方法：現場檢閱
	
	
	

	
	10.2廢棄物定時清理、定點存放
	
	
	
	

	11.空調設備處理
	11.1空調設備應每半年檢查及清洗，並備有紀錄
	A.採行方法：文件檢閱
B.未有設置空調之機構不適用
	
	
	

	12.醫療設備(器材)設置
	12.1換藥車(治療車)或急救箱內之藥品、醫療器材均在有效期內
	A.採行方法：現場檢閱
B.未有設置換藥車或急救箱之機構不適用
	
	
	

	
	12.2定期消毒及更換，並備有紀錄
	
	
	
	

	13.防疫物資儲放及設置
	13.1防疫物資放置通風場所，且有適當安全量
	A. 採行方法：文件檢閱及現場檢閱
B. 安全量為該機構所有服務對象及工作人員一星期使用量(如：口罩、手套、隔離衣及護目鏡可由機構依實際管理作業自行評估其需求)
	
	
	

	
	13.2防疫物資定期檢視有效日期並紀錄
	
	
	
	

	14.服務對象體溫測量
	14.1服務對象每日至少測量1次體溫、且有完整紀錄
	A.採行方法：文件檢閱
	
	
	對應102年產後護理之家評鑑基準3.1

	15.依據「人口密集機構傳染病防治及監視作業注意事項」規定執行疫情監視及按時上網登錄
	15.1訂有呼吸道、腸道傳染病、不明原因發燒及群聚感染事件作業流程
	A.採行方法：現場請工作員操作及文件檢閱
	
	
	對應102年產後護理之家評鑑基準3.1

	
	15.2依規定按時通報
	
	
	
	

	16.洗手設施配置及實施手部衛生作業
	16.1應遵守洗手五時機，確實執行洗手步驟
	A. 採行方法：現場請工作員操作及現場檢閱
B. 洗手設施包含乾洗手或濕洗手等設備，可依機構特性調整，兩者擇一
	
	
	對應102年產後護理之家評鑑基準3.2

	
	16.2適當補充液態皂、乾洗手液及擦手紙
	
	
	
	

	
	16.3公共區域洗手設備處張貼衛生宣導警語及洗手步驟
	
	
	
	

	17.隔離空間設置
	17.1設有獨立空間之隔離觀察室，並有洗手台或乾洗手液
	A.採行方法：文件檢閱及現場檢閱
	
	
	對應102年產後護理之家評鑑基準3.3

	
	17.2嬰兒隔離觀察室有獨立空調及獨立出入口
	
	
	
	

	
	17.3有嬰兒隔離觀察室使用規定
	
	
	
	

	18.侵入性照護(如導尿、換藥等)執行情形
	18.1護理人員依標準作業流程執行且技術正確

	A.採行方法：現場抽測(如執行抽痰、換藥、換管路等侵入性照護，其中一項即可)及現場訪談
B.無侵入性照護之機構不適用
	
	
	

	19.訂有疑似感染傳染病者之處理流程
	19.1轉送疑似感染傳染病者就醫或進行相關個人照護時，應配帶口罩、手套及隔離衣(視需要)，做好個人衛生
	A.採行方法：文件檢閱
	
	
	


















[bookmark: _Toc375131916]附件3、103年度精神護理之家感染管制查核基準及評分說明

103年精神護理之家感染管制查核基準及評分說明
	查核基準
	基準說明
	評核方式
	查核結果
	對應

	
	
	
	符合
	不符合
	

	1.前次查核應改善事項改善情形
	1.1前次查核應改善事項有具體改善措施，並有相關佐證資料。
	A.採行方法：文件檢閱及現場訪談
B.新設立機構或第一次接受考核者不適用
	
	
	對應101年精神護理之家評鑑基準6.3.1

	2.工作人員應有傳染病檢查
	2.1新進工作人員傳染病檢查項目包括胸部X光、糞便檢查(阿米巴痢疾、桿菌性痢疾)，應加驗B型肝炎抗原抗體檢查，並有紀錄
	A. 採行方法：文件檢閱
B. 工作人員應包括自行聘用、兼職及外包人力(如勞動派遣之專業核心人力(教保員、生活服務員)，但不包含外包清潔工作人員
	
	
	對應101年精神護理之家評鑑基準2.1.7.

	
	2.2工作人員每年應接受胸部X光，並有紀錄
	
	
	
	

	
	2.3廚工及供膳人員每年除胸部x光外，應加驗A型肝炎、傷寒(糞便) ，並有紀錄。
	
	
	
	

	3.服務對象應有傳染病檢查
	3.1新進服務對象傳染病檢查項目包括胸部X光、糞便檢查(阿米巴痢疾、桿菌性痢疾)
	A.採行方法：文件檢閱
	
	
	

	
	3.2服務對象每年應進行健康檢查1次，應包括胸部X光，並有紀錄
	
	
	
	

	4.配合政府政策施打疫苗

	4.1應配合宣導工作人員及服務對象接受政府疫苗接種政策，並有紀錄
	A. 採行方法：文件檢閱
B. 若非政府補助對象者，則不適用
C. 政府疫苗接種政策如:流感疫苗等
	
	
	

	
	4.2機構了解及備有疾病管制署「醫療照護人員預防接種建議」之文件
	
	
	
	

	5.工作人員感染管制教育訓練
	5.1工作人員每年接受至少4小時感染管制教育訓練課程，並有紀錄
	A.採行方法：文件檢閱
	
	
	

	
	5.2新進人員應於到職後6個月內完成6小時感染管制教育訓練課程
	
	
	
	

	6.廚工及供膳人員領照及接受教育訓練
	6.1負責膳食之廚工應具有丙級以上餐飲技術士執照
	A.採行方法：文件檢閱，包括自聘或膳食委外辦理，均需符合

	
	
	

	
	6.2每年接受8小時營養及衛生教育，並有紀錄
	
	
	
	

	7.訪客管理機制
	7.1訂有訪客管理規範並張貼於入口處，並依疫情不同等級，分級管制訪客
	A. 採行方法：現場檢閱

	
	
	

	
	7.2配合政府疫情需要進行訪客體溫監測
	
	
	
	

	
	7.3提供訪客維持手部衛生(洗手、消毒)所需設施
	
	
	
	

	8.環境清潔及病媒蚊防治措施
	8.1每日清掃機構內外環境且無異味
	A.採行方法：文件檢閱及現場檢閱，如委外清潔公司執行相關防治，應有佐證文件
	
	
	對應101年精神護理之家評鑑基準5.2.6

	
	8.2每半年實施環境消毒1次，並有紀錄
	
	
	
	

	
	8.3有杜絕蚊蟲鼠害之防治措施及設施，如紗窗、紗門等
	
	
	
	

	9.機構飲用供水設備安全及清潔
	9.1飲用水每3個月檢測大腸桿菌群並有檢驗報告
	A.採行方法：文件檢閱及現場檢閱
	
	
	對應101年精神護理之家評鑑基準5.4.1

	
	9.2水塔每半年清洗1次且有紀錄
	
	
	
	

	
	9.3飲水機每月定期檢查保養並有紀錄
	
	
	
	

	
	9.4應依產品說明書更換濾心，若無規定者至少每3個月更換1次，且有紀錄
	
	
	
	

	10.污物處理及空間設置
	10.1有區隔之污物處理空間
	A.採行方法：現場檢閱
	
	
	

	
	10.2有廢棄物暫放之容器
	
	
	
	

	
	10.3設置洗手設備
	
	
	
	

	11.廢棄物處理情形
	11.1所有垃圾或廢棄物(含事業廢棄物)，皆須遵循廢棄物清理法之規範進行分類、清理
	A.採行方法：現場檢閱
	
	
	

	
	11.2廢棄物定時清理、定點存放
	
	
	
	

	12.空調設備處理
	12.1空調設備應每半年檢查及清洗，並備有紀錄
	A.採行方法：文件檢閱
B.未有設置空調之機構不適用
	
	
	

	13.醫療設備(器材)設置
	13.1換藥車(治療車)或急救箱內之藥品、醫療器材均在有效期內
	A.採行方法：現場檢閱
B.未有設置換藥車或急救箱之機構不適用
	
	
	對應101年精神護理之家評鑑基準5.1.1

	
	13.2定期消毒及更換，並備有紀錄
	
	
	
	

	14.防疫物資儲放及設置
	14.1防疫物資放置通風場所，且有適當安全量
	A. 採行方法：文件檢閱及現場檢閱
B. 安全量為該機構所有服務對象及工作人員一星期使用量(如：口罩、手套、隔離衣及護目鏡可由機構依實際管理作業自行評估其需求)
	
	
	

	
	14.2防疫物資定期檢視有效日期並紀錄
	
	
	
	

	15.服務對象體溫測量
	15.1服務對象每日至少測量1次體溫、且有完整紀錄
	A.採行方法：文件檢閱
	
	
	對應101年精神護理之家評鑑基準4.2.20

	16.依據「人口密集機構傳染病防治及監視作業注意事項」規定執行疫情監視及按時上網登錄
	16.1訂有呼吸道、腸道傳染病、不明原因發燒及群聚感染事件作業流程
	A.採行方法：現場請工作員操作及文件檢閱
	
	
	對應101年精神護理之家評鑑基準4.2.20

	
	16.2依規定按時通報
	
	
	
	

	17.洗手設施配置及實施手部衛生作業
	17.1應遵守洗手五時機，確實執行洗手步驟
	A. 採行方法：現場請工作員操作及現場檢閱
B. 洗手設施包含乾洗手或濕洗手等設備，可依機構特性調整，兩者擇一
	
	
	

	
	17.2適當補充液態皂、乾洗手液及擦手紙
	
	
	
	

	
	17.3公共區域洗手設備處張貼衛生宣導警語及洗手步驟
	
	
	
	

	18.隔離空間設置
	18.1隔離空間應有獨立之空調及衛浴設備
	A.採行方法：文件檢閱及現場檢閱
	
	
	

	
	18.2明確規範隔離空間使用對象
	
	
	
	

	19.侵入性照護(如導尿、換藥等)執行情形
	19.1護理人員依標準作業流程執行且技術正確

	A.採行方法：現場抽測(如執行抽痰、換藥、換管路等侵入性照護，其中一項即可)及現場訪談
B.無侵入性照護之機構不適用
	
	
	對應101年精神護理之家評鑑基準4.2.13

	20.訂有疑似感染傳染病者之處理流程
	20.1轉送疑似感染傳染病者就醫或進行相關個人照護時，應配帶口罩、手套及隔離衣(視需要)，做好個人衛生。
	A.採行方法：文件檢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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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衛生局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103年度轄區內確認需查核一般護理之家計：         家、產後護理之家：          家、精神護理之家：           家     
填表人員簽章（名）：              職稱：               單位主管簽章（名）：               職稱：           
	疾病管制署提供
	○○縣市衛生局確認填寫

	機構屬性
A- 一般護理之家
B- 產後護理之家
C- 精神護理之家
(以代號標註)
	機構名稱
	機構地址
	機構資訊
	103年確認查核

	
	
	
	○獨立機構
○醫院附設
	□需進行查核  
□不需進行查核，原因（請勾選說明）
  ○歇業：   年   月   日  ○停業：   年   月   日
  ○其他：                                         

	
	
	
	○獨立機構
○醫院附設
	□需進行查核  
□不需進行查核，原因（請勾選說明）
  ○歇業：   年   月   日  ○停業：   年   月   日
  ○其他：                                         

	
	
	
	○獨立機構
○醫院附設
	□需進行查核  
□不需進行查核，原因（請勾選說明）
  ○歇業：   年   月   日  ○停業：   年   月   日
  ○其他：                                         

	
	
	
	○獨立機構
○醫院附設
	□需進行查核  
□不需進行查核，原因（請勾選說明）
  ○歇業：   年   月   日  ○停業：   年   月   日
  ○其他：                                         



【新增查核一般護理之家、產後護理之家及精神護理之家】
	○○縣市衛生局填寫

	機構屬性
A- 一般護理之家
B- 產後護理之家
C- 精神護理之家
(以代號標註)
	機構名稱
	機構地址
	新增查核原因（請勾選說明）

	
	
	
	○開業：   年   月   日  ○復業：   年   月   日
○其他：                            

	
	
	
	○開業：   年   月   日  ○復業：   年   月   日
○其他：                            

	
	
	
	○開業：   年   月   日  ○復業：   年   月   日
○其他：                            

	
	
	
	○開業：   年   月   日  ○復業：   年   月   日
○其他：                            

	
	
	
	○開業：   年   月   日  ○復業：   年   月   日
○其他：                            

	
	
	
	○開業：   年   月   日  ○復業：   年   月   日
○其他：                            

	
	
	
	○開業：   年   月   日  ○復業：   年   月   日
○其他：                            



（篇幅不足，請自行複製）
附件5、102年度縣市衛生局感染管制查核醫院名單-確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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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74621733][bookmark: _Toc374969180][bookmark: _Toc375131919]附件5、103年度一般護理之家感染管制查核作業-自評表

自評表填表說明
一、封面：填寫「一般護理之家」基本資料，包含名稱（含縣市別）、負責人、聯絡人、聯絡方式等。
二、「機構基本資料」欄位：呈現立案床數、收住服務對象人數等設置概況。
三、「自評等級」欄位：參考查核基準及評分說明勾選該項成績（A、B、C、D、E）。
四、「執行狀況簡述」欄位：
1. 受查項目（自評為A、B、C、D、E）均需填寫。
2. 針對該項之執行現況進行簡單描寫，以不超過100字為原則。
3. 部分欄位需填入相關數據資料（如：人力配置等），並以103年1月至103年12月間之資料為填報基礎。
五、作業時程：完成機構自評表填寫後，請於103年5月2日前提交一式兩份予轄屬衛生局進行確認。











103年度一般護理之家感染管制查核作業-自評表






















機 構 名 稱：（○○縣/市）
機構負責人：                    （請簽名）職稱：
聯   絡  人：                    （請簽名）職稱：          
聯 絡 電 話：
傳 真 號 碼：
電子郵件信箱：
103年是否申請一般護理之家評鑑:□是    □否
自 評 日 期：       年       月       日



一般護理之家感染管制查核作業-自評表

1、 機構基本資料
1、 立案床數:                床   現在收住服務對象人數:         人
2、 是否加入本署人口密集機構傳染病監視通作業  是   否
2、 查核內容
	查核項目
	共識基準
	基準說明
	評分標準
	自評等級
	執行狀況簡述(100字以內)

	1.感染管制品質改善

	1.1
	前次查核建議
事項改善情形
	1.針對前次評鑑之改進事項擬訂具體改進措施。
2.確實執行，並有成效或說明無法達成改善目標之原因。

	E.完全不符合
D.第1項部分符合
C.符合第1項
B.符合第1項，且第2項部分符合
A.完全符合

	□A □B □C
□D □E □本項免填
	

	2.人員管理  

	2.1
	工作人員定期接受健康檢查情形
	1.新進工作人員健康檢查項目包含：胸部X光、血液常規及生化、尿液、糞便檢查(阿米巴痢疾、桿菌性痢疾、寄生蟲) 及B型肝炎抗原抗體檢測，且有紀錄。
2.在職工作人員每年接受健康檢查，檢查項目應包含：胸部X光、血液常規及生化、尿液檢查，且有紀錄。
3.廚工及供膳人員除上述檢查項目外，另須增加A型肝炎、傷寒（糞便）及寄生蟲檢查。
4.了解健康檢查報告並對於檢查異常值之項目，有追蹤輔導計畫(措施)。
	E.完全不符合
D.符合第1項
C.符合第1,2項. 
B.符合第1,2,3項
A.完全符合

	
□A □B □C
□D □E 
	

	2.2
	服務對象健康檢查及健康管理情形
	1.服務對象入住前應提供體檢文件，體檢項目包括胸部Ⅹ光、血液常規及生化、尿液檢查、糞便(阿米巴痢疾、桿菌性痢疾及寄生蟲感染檢驗陰性），並有完整紀錄。
2.服務對象每年接受1次健康檢查，至少包括胸部Ⅹ光、血液常規及生化、尿液檢查，並有完整紀錄。
3.針對個別檢查結果進行追蹤處理與個案管理。
	E.完全不符合。
D.符合第1項。
C.符合第1,2項。
B.符合第1,2項且，第3項部分符合。
A.完全符合。

	□A □B □C
□D □E 
	

	2.3
	服務對象及工作人員接受疫苗注射情形
	1.依規定繕造、提報流感疫苗等預防接種名冊，並配合政策施打疫苗。未施打疫苗者之原因，留有紀錄。
2.具有鼓勵服務對象與工作人員接種疫苗之策略。
	E.完全不符合。
C.符合第1項。
A.完全符合。
	□A □C□E

	

	2.4
	新進工作人員職前及在職教育訓練計畫及辦理情形

	1.新進工作人員至少接受4小時感染管制職前訓練、傳染病緊急事件處理及實地操作等，應於到職後1個月內完成。
2.在職教育訓練每年應完成4小時之感染管制相關課程。
3.機構內辦理教育訓練應有評值。
4.訂有工作人員參與機構外各類教育訓練辦法。
	E.完全不符合
D.符合第1項
C.符合第1,2項
B.符合第1,2,3項
A.完全符合

	□A □B □C
□D □E
	

	2.5
	廚工及供膳人員領照及接受教育訓練情形
	1.負責膳食廚工應有丙級以上餐飲技術士執照。
2.廚工及供膳人員每年至少接受8小時營養及衛生之教育訓練。
	E.完全不符合。
C.符合第1項。 
A.完全符合。


	□A □C□E

	

	3.環境管理

	3.1
	機構環境清潔及病媒防治措施情形


	1.每日清掃機構內外環境且無異味，並有紀錄。
2.每3個月機構內外環境消毒1次並有紀錄。
3.有具體杜絕蚊蟲害之防治措施及設施，如紗窗、紗門等。
4.委外清潔公司作蚊蟲害防治，應有佐證文件。
	E.完全不符合。
D.符合第1項。
C.符合第1, 2項。
B.符合第1,2,3項。
A.完全符合（無委外機構僅需符合第1,2,3項）。


	□A □B □C
□D □E
	

	3.2
	機構飲用供水設備安全及清潔情形
	1.自來水塔每半年定期清潔保養並有紀錄。每3個月檢測水質之大腸桿菌，且有檢驗報告。
2.飲水機每月定期檢查保養並有紀錄。使用濾芯者，應依產品說明書所備註日期更換濾芯，若無規定每3個月更換一次濾芯。
3.使用包裝用水者需附水質檢驗合格證明，且須在有效期限內，並應置放於陰涼處。
4.非使用自來水者應增加硝酸鹽氮及砷之檢測。
	E.不符合。
A.完全符合。
	□A □E
	

	3.3
	污物處理空間設置情形

	1.訂有機構污物處理辦法及流程。
2.有獨立之污物處理空間。
3.污物處理及動線，符合感染控原則。
	E.完全不符合。
D.符合第1項。
C.符合第1項且第2項部分符合
B.符合第1,2項。
A.完全符合。
	□A □B □C
□D □E
	

	3.4
	事業廢棄物處理情形 


	1.訂有合約，且在有效期限內；或送合作醫院處理者，需提供合作醫院處理之相關佐證文件。
2.依廢棄物清理法之規範進行分類。
3.廢棄物定時清理、定點存放且有專人處理。
4.事業廢棄物處理依規定處理並有紀錄可查。
	E.完全不符合。
D.符合第1項。
C.符合第1,2項。
B.符合第1,2,3項。
A.完全符合。



	□A □B □C
□D □E
	

	4.防疫機制建置

	4.1
	防疫機制建置情形 
	1.服務對象體溫每日至少測量1次，工作人員體溫每週至少測量1次，且有完整紀錄。
2.呼吸道傳染病、腸道傳染病、不明原因發燒及群聚感染事件應訂有作業流程及通報辦法且依規定按時通報(即依「人口密集機構傳染病防治及監視作業注意事項」規定按時上網登載)。
3.配置洗手設施及實施手部衛生作業。
4訪客管理機制。
5.器材及醫療用品管理。
6.防疫物資管理
7.服務對象轉介送醫流程。
8.制定感染管制手冊確實執行並定期更新。
	E.未符合D者。
D.符合第1,2,3,4,5項。
C.符合第1,2,3,4,5,6項。
B.符合第1,2,3,4,5,6,7項。
A.完全符合。

	□A □B □C
□D □E
	

	4.2
	隔離空間設置及使用情形 
	1.設有隔離空間且在立案面積內，並具獨立空調、衛浴設備。
2.隔離空間、位置符合感染控制相關規定。
3.明確規範隔離空間使用對象。
4.訂有各類 (應包含呼吸道、泌尿道、腸胃道、皮膚性感染等項目)隔離措施標準作業流程，並依個案需求提供合宜的隔離照護技術。
	E.完全不符合。
D.符合第1項。
C.符合第1,2項。 
B.符合第1,2,3項。
A.完全符合。

	□A □B □C
□D □E
	

	4.3
	侵入性照護之執行情形
	1.訂有抽痰、換藥、換管路等侵入性技術之照護標準作業流程，並由護理人員執行。
2.護理人員依標準作業流程執行且技術正確。
3.定期稽核侵入性照護技術之正確性
4.依稽核結果，有檢討及改善措施。
	E.完全不符合。
D.符合第1,2項。
C.符合第1,2,3項。
B.符合第1,2,3項，且第4項部分符合。
A.完全符合。
	□A □B □C
□D □E
	

	4.4
	服務對象感染預防、處理及監測情形




	1.訂有服務對象感染預防評估措施、處理辦法及流程並確實執行，如有發生感染案件應逐案及定期(至少每半年)，檢討並有改善方案。
2.針對服務對象感染有監測紀錄，且紀錄完整。
	E.完全不符合。
D.第1項部分符合。
C.符合第1項。
B.符合第1項且第2項部分符合。
A.完全符合。

	□A □B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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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74969181][bookmark: _Toc375131920]附件6、103年度產後護理之家感染管制查核作業-自評表

自評表填表說明
一、封面：填寫「產後護理之家」基本資料，包含名稱（含縣市別）、負責人、聯絡人、聯絡方式等。
二、「機構基本資料」欄位：呈現立案床數、收住服務對象人數等設置概況。
三、「自評等級」欄位：參考查核基準及評分說明勾選該項成績（符合/不符合）。
四、「執行狀況簡述」欄位：
1. 受查項目（自評為符合/不符合）均需填寫。
2. 針對該項之執行現況進行簡單描寫，以不超過100字為原則。
3. 部分欄位需填入相關數據資料（如：人力配置等），並以103年1月至103年12月間之資料為填報基礎。
五、作業時程：完成機構自評表填寫後，請於103年5月2日前提交一式兩份予轄屬衛生局進行確認。





















103年度產後護理之家感染管制查核作業-自評表






















機 構 名 稱：（○○縣/市）
機構負責人：                    （請簽名）職稱：
聯   絡  人：                    （請簽名）職稱：          
聯 絡 電 話：
傳 真 號 碼：
電子郵件信箱：
103年是否申請產後護理之家評鑑:□是    □否
自 評 日 期：       年       月       日


產後護理之家感染管制查核作業-自評表

1、 機構基本資料
1、 立案床數:            床   現在收住服務對象:產婦         人、嬰兒:        人
2、 是否加入本署人口密集機構傳染病監視通作業   是   否
2、 查核內容    
	評量項目
	基準說明
	查核結果
	執行狀況簡述(100字以內)

	
	
	符合
	不符合
	

	1.前次查核應改善事項改善情形
	1.1前次查核應改善事項有具體改善措施，並有相關佐證資料。
	
	
	

	2.工作人員及應有傳染病檢查
	2.1新進工作人員傳染病檢查項目包括胸部X光、糞便檢查(阿米巴痢疾、桿菌性痢疾)，應加驗B型肝炎抗原抗體檢查，並有紀錄
	
	
	

	
	2.2工作人員每年應接受胸部X光，並有紀錄
	
	
	

	
	2.3廚工及供膳人員每年除胸部x光外，應加驗A型肝炎、傷寒(糞便) 、桿菌性痢疾及阿米巴痢疾，並有紀錄。
	
	
	

	3.配合政府政策施打疫苗
	3.1應配合宣導工作人員及服務對象接受政府疫苗接種政策，並有紀錄
	
	
	

	
	3.2機構了解及備有疾病管制署「醫療照護人員預防接種建議」之文件
	
	
	

	4.工作人員感染管制教育訓練
	4.1工作人員每年接受至少4小時感染管制教育訓練課程，並有紀錄
	
	
	

	
	4.2新進人員應於到職後6個月內完成感染管制教育課程
	
	
	

	5.廚工及供膳人員領照及接受教育訓練
	5.1負責膳食之廚工應具有丙級以上餐飲技術士執照
	
	
	

	
	5.2每年接受8小時營養及衛生教育，並有紀錄
	
	
	

	6.訪客管理機制
	6.1應訂有訪客管理規範並張貼於入口處，並依疫情不同等級，分級管制訪客
	
	
	

	
	6.2配合政府疫情需要進行訪客體溫監測
	
	
	

	
	7.3提供訪客維持手部衛生(洗手、消毒)所需設施
	
	
	

	7.環境清潔及病媒蚊防治措施
	7.1每日清掃機構內外環境且無異味
	
	
	

	
	7.2每半年實施環境消毒1次，並有紀錄
	
	
	

	
	7.3有杜絕蚊蟲害之防治措施及設施，如紗窗、紗門等
	
	
	

	8.機構飲用水設備安全及清潔
	8.1飲用水每3個月檢測大腸桿菌群並有檢驗報告
	
	
	

	
	8.2水塔每半年清洗1次且有紀錄
	
	
	

	
	8.3飲水機每月定期檢查保養並有紀錄
	
	
	

	
	8.4應依產品說明書更換濾心，若無規定者至少每3個月更換1次，且有紀錄
	
	
	

	9.污物處理及空間設置
	9.1有區隔之污物處理空間
	
	
	

	
	9.2有廢棄物暫放之容器
	
	
	

	
	9.3設置洗手設備
	
	
	

	10.廢棄物處理情形
	10.1所有垃圾或廢棄物(含事業廢棄物)，皆須遵循廢棄物清理法之規範進行分類、清理
	
	
	

	
	10.2廢棄物定時清理、定點存放
	
	
	

	11.空調設備處理
	11.1空調設備應每半年檢查及清洗，並備有紀錄
	
	
	

	12.醫療設備(器材)設置
	12.1換藥車(治療車)或急救箱內之藥品、醫療器材均在有效期內
	
	
	

	
	12.2定期消毒及更換，並備有紀錄
	
	
	

	13.防疫物資儲放及設置
	13.1防疫物資放置通風場所，且有適當安全量
	
	
	

	
	13.2防疫物資定期檢視有效日期並紀錄
	
	
	

	14.服務對象體溫測量
	14.1服務對象每日至少測量1次體溫、且有完整紀錄
	
	
	

	15.依據「人口密集機構傳染病防治及監視作業注意事項」規定執行疫情監視及按時上網登錄
	15.1訂有呼吸道、腸道傳染病、不明原因發燒及群聚感染事件作業流程
	
	
	

	
	15.2依規定按時通報
	
	
	

	16.洗手設施配置及實施手部衛生作業
	16.1應遵守洗手五時機，確實執行洗手步驟
	
	
	

	
	16.2適當補充液態皂、乾洗手液及擦手紙
	
	
	

	
	16.3公共區域洗手設備處張貼衛生宣導警語及洗手步驟
	
	
	

	17.隔離空間設置
	17.1設有獨立空間之隔離觀察室，並有洗手台或乾洗手液
	
	
	

	
	17.2嬰兒隔離觀察室有獨立空調及獨立出入口
	
	
	

	
	17.3有嬰兒隔離觀察室使用規定
	
	
	

	18.侵入性照護(如導尿、換藥等)執行情形
	18.1護理人員依標準作業流程執行且技術正確
	
	
	

	19.訂有疑似感染傳染病者之處理流程
	19.1轉送疑似感染傳染病者就醫或進行相關個人照護時，應配帶口罩、手套及隔離衣(視需要)，做好個人衛生。
	
	
	 





[bookmark: _Toc374969182][bookmark: _Toc375131921]附件7、103年度精神護理之家感染管制查核作業-自評表

自評表填表說明
一、封面：填寫「精神護理之家」基本資料，包含名稱（含縣市別）、負責人、聯絡人、聯絡方式等。
二、「機構基本資料」欄位：呈現立案床數、收住服務對象人數等設置概況。
三、「自評等級」欄位：參考查核基準及評分說明勾選該項成績（符合/不符合）。
四、「執行狀況簡述」欄位：
1. 受查項目（自評為符合/不符合）均需填寫。
2. 針對該項之執行現況進行簡單描寫，以不超過100字為原則。
3. 部分欄位需填入相關數據資料（如：人力配置等），並以103年1月至103年12月間之資料為填報基礎。
五、作業時程：完成機構自評表填寫後，請於103年5月2日前提交一式兩份予轄屬衛生局進行確認。






















103年度精神護理之家感染管制查核作業-自評表


















機 構 名 稱：（○○縣/市）
機構負責人：                    （請簽名）職稱：
聯   絡  人：                    （請簽名）職稱：          
聯 絡 電 話：
傳 真 號 碼：
電子郵件信箱：
103年是否申請精神護理之家評鑑:□是    □否
自 評 日 期：       年       月       日

精神護理之家感染管制查核作業-自評表

1、 機構基本資料
1、 立案床數:            床   現在收住服務對象人數:         人
2、 是否加入本署人口密集機構傳染病監視通作業   是   否
2、 查核內容    
	評量項目
	基準說明
	查核結果
	執行狀況簡述(100字以內)

	
	
	符合
	不符合
	

	1.前次查核應改善事項改善情形
	1.1前次查核應改善事項有具體改善措施，並有相關佐證資料。
	
	
	

	2.工作人員及應有傳染病檢查
	2.1新進工作人員傳染病檢查項目包括胸部X光、糞便檢查(阿米巴痢疾、桿菌性痢疾)，應加驗B型肝炎抗原抗體檢查，並有紀錄
	
	
	

	
	2.2工作人員每年應接受胸部X光，並有紀錄
	
	
	

	
	2.3廚工及供膳人員每年除胸部x光外，應加驗A型肝炎、傷寒(糞便) 、桿菌性痢疾及阿米巴痢疾，並有紀錄。
	
	
	

	3.服務對象應有傳染病檢查
	3.1新進服務對象傳染病檢查項目包括胸部X光、糞便檢查(阿米巴痢疾、桿菌性痢疾)
	
	
	

	
	3.2服務對象每年應進行健康檢查1次，應包括胸部X光，並有紀錄
	
	
	

	4.配合政府政策施打疫苗
	4.1應配合宣導工作人員及服務對象接受政府疫苗接種政策，並有紀錄
	
	
	

	
	4.2機構了解及備有疾病管制署「醫療照護人員預防接種建議」之文件
	
	
	

	5.工作人員感染管制教育訓練
	5.1工作人員每年接受至少4小時感染管制教育訓練課程，並有紀錄
	
	
	

	
	5.2新進人員應於到職後6個月內完成感染管制教育課程
	
	
	

	6.廚工及供膳人員領照及接受教育訓練
	6.1負責膳食之廚工應具有丙級以上餐飲技術士執照
	
	
	

	
	6.2每年接受8小時營養及衛生教育，並有紀錄
	
	
	

	7.訪客管理機制
	7.1應訂有訪客管理規範並張貼於入口處，並依疫情不同等級，分級管制訪客
	
	
	

	
	7.2配合政府疫情需要進行訪客體溫監測
	
	
	

	
	7.3提供訪客維持手部衛生(洗手、消毒)所需設施
	
	
	

	8.環境清潔及病媒蚊防治措施
	8.1每日清掃機構內外環境且無異味
	
	
	

	
	8.2每半年實施環境消毒1次，並有紀錄
	
	
	

	
	8.3有杜絕蚊蟲害之防治措施及設施，如紗窗、紗門等
	
	
	

	9.機構飲用水設備安全及清潔
	9.1飲用水每3個月檢測大腸桿菌群並有檢驗報告
	
	
	

	
	9.2水塔每半年清洗1次且有紀錄
	
	
	

	
	9.3飲水機每月定期檢查保養並有紀錄
	
	
	

	
	9.4應依產品說明書更換濾心，若無規定者至少每3個月更換1次，且有紀錄
	
	
	

	10.污物處理及空間設置
	10.1有區隔之污物處理空間
	
	
	

	
	10.2有廢棄物暫放之容器
	
	
	

	
	10.3設置洗手設備
	
	
	

	11.廢棄物處理情形
	11.1所有垃圾或廢棄物(含事業廢棄物)，皆須遵循廢棄物清理法之規範進行分類、清理
	
	
	

	
	11.2廢棄物定時清理、定點存放
	
	
	

	12.空調設備處理
	12.1空調設備應每半年檢查及清洗，並備有紀錄
	
	
	

	13.醫療設備(器材)設置
	13.1換藥車(治療車)或急救箱內之藥品、醫療器材均在有效期內
	
	
	

	
	13.2定期消毒及更換，並備有紀錄
	
	
	

	14.防疫物資儲放及設置
	14.1防疫物資放置通風場所，且有適當安全量
	
	
	

	
	14.2防疫物資定期檢視有效日期並紀錄
	
	
	

	15.服務對象體溫測量
	15.1服務對象每日至少測量1次體溫、且有完整紀錄
	
	
	

	16.依據「人口密集機構傳染病防治及監視作業注意事項」規定執行疫情監視及按時上網登錄
	16.1訂有呼吸道、腸道傳染病、不明原因發燒及群聚感染事件作業流程
	
	
	

	
	16.2依規定按時通報
	
	
	

	17.洗手設施配置及實施手部衛生作業
	17.1應遵守洗手五時機，確實執行洗手步驟
	
	
	

	
	17.2適當補充液態皂、乾洗手液及擦手紙
	
	
	

	
	17.3公共區域洗手設備處張貼衛生宣導警語及洗手步驟
	
	
	

	18.隔離空間設置
	18.1設有獨立空間之隔離觀察室，並有洗手台或乾洗手液
	
	
	

	
	18.2明確規範隔離空間使用對象
	
	
	

	19.侵入性照護(如導尿、換藥等)執行情形
	19.1護理人員依標準作業流程執行且技術正確
	
	
	

	20.訂有疑似感染傳染病者之處理流程
	20.1轉送疑似感染傳染病者就醫或進行相關個人照護時，應配帶口罩、手套及隔離衣(視需要)，做好個人衛生。
	
	
	 







[bookmark: _Toc374621734][bookmark: _Toc374969183][bookmark: _Toc375131922]附件8、實地查核年度行程通知函-查核委員(範例)

○○縣（市）（政府）衛生局　函（範例）
               地址：○○○
               傳真：○○○	
               聯絡人及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郵遞區號）
（地址） 
受文者：如正、副本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無

主旨：通知台端本（103）年度○月至○月【護理機構】感染管制查核行程為【第一梯次】、【第二梯次】、【第三梯次】，惠請依行程參與實地查核工作，請  查照。
說明：
一、本年度查核委員正式實地查核行程如主旨所選日期，係依委員行程調查回覆時間、迴避機構等原則刪選後排定行程。
二、實地查核前兩週將由本局承辦窗口與您確認行程安排，不再另函通知，敬請保留旨揭實地查核時間，以利查核作業進行。

正本：103年度護理機構感染管制查核委員
副本：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區管制中心










[bookmark: _Toc374621736][bookmark: _Toc374969184][bookmark: _Toc374621735]
[bookmark: _Toc375131923]附件9、實地查核通知函-受查機構(範例)
○○縣（市）（政府）衛生局　函（範例）
               地址：○○○
               傳真：○○○	
               聯絡人及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郵遞區號）
（地址） 
受文者：如正本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無

主旨：訂於103年○月○日至貴機構進行感染管制查核作業，請　查照。
說明：
一、	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三十三條「安養機構…及場所，並應防範機構或場所內發生感染」辦理，將協同轄區衛生局及○位查核委員於103年○月○日至貴機構進行實地查核。
二、	為利查核進行，請　貴機構參照本年度護理機構感染管制查核作業查核基準及評分說明」備齊相關書面資料，並於實地查核時供查核委員參閱。
三、	實地查核期間，依規定除茶點、飲料外，均不接受機構招待及各項饋贈、紀念品或禮品等，敬請惠予配合。
四、	查核委員實地查核時，請  貴機構指派同仁陪同並協助說明，惟以不影響正常運作為原則，查核作業進行方式及時間分配表請參閱本年度護理機構感染管制查核手冊內容。

正本：本次所有受查護理機構
[bookmark: _Toc374969185][bookmark: _Toc374969871][bookmark: _Toc374970183][bookmark: _Toc375062125][bookmark: _Toc375131924]副本：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區管制中心



[bookmark: _Toc374969186]
[bookmark: _Toc375131925]附件10、實地查核年度排程通知函-疾病管制署及區管制中心(範例)
○○縣（市）（政府）衛生局　函（範例）
               地址：○○○
               傳真：○○○	
               聯絡人及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郵遞區號）
（地址） 
受文者：如正、副本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無

主旨：檢送本（103）年度【護理機構】感染管制查核作業行程表如附件，請查照。

正本：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區管制中心


附件、行程表（範例）

一般護理之家
	機構名稱
	實地查核週次/日期
	衛生局聯絡人（分機）

	○○護理之家
	103年○月○日-103年○月○日
	○○○（○○○）

	○○護理之家
	103年○月○日-103年○月○日
	○○○（○○○）

	○○護理之家
	103年○月○日-103年○月○日
	○○○（○○○）

	○○護理之家
	103年○月○日-103年○月○日
	○○○（○○○）

	○○護理之家
	103年○月○日-103年○月○日
	○○○（○○○）



產後護理之家
	機構名稱
	實地查核週次/日期
	衛生局聯絡人（分機）

	○○護理之家
	103年○月○日-103年○月○日
	○○○（○○○）

	○○護理之家
	103年○月○日-103年○月○日
	○○○（○○○）

	○○護理之家
	103年○月○日-103年○月○日
	○○○（○○○）

	○○護理之家
	103年○月○日-103年○月○日
	○○○（○○○）

	○○護理之家
	103年○月○日-103年○月○日
	○○○（○○○）



精神護理之家
	機構名稱
	實地查核週次/日期
	衛生局聯絡人（分機）

	○○護理之家
	103年○月○日-103年○月○日
	○○○（○○○）

	○○護理之家
	103年○月○日-103年○月○日
	○○○（○○○）

	○○護理之家
	103年○月○日-103年○月○日
	○○○（○○○）

	○○護理之家
	103年○月○日-103年○月○日
	○○○（○○○）

	○○護理之家
	103年○月○日-103年○月○日
	○○○（○○○）









[bookmark: _Toc375131926]附件11、103年度護理機構實地查核行程表(範例)

[bookmark: _Toc375131927]103年度護理機構感染管制查核作業行程表

	委員
	○○○委員

	日期
	103/○/○(W○)
	103/○/○(W○)

	機構名稱
	○○
一般護理之家
	○○
一般護理之家
	○○
一般護理之家
	○○
一般護理之家

	機構地址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520號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30號
	新北市三重區康定路20號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400號

	聯絡電話
	02-xxxxxxxx
○○○護理師
	02-xxxxxxxx
○○○負責人
	02-xxxxxxxx
○○○護士
	02-xxxxxxxx
○○○護士

	行程
	[bookmark: OLE_LINK1]09:00   抵達○○一般護理之家，召開會前會
09:30   查核開始
12:10   查核結束及意見交流
13:30   抵達○○一般護理之家
14:00   查核開始
16:40   查核結束及意見交流

	09:00   抵達○○一般護理之家，召開會前會
09:30   查核開始
12:10   查核結束及意見交流
13:30   抵達○○一般護理之家
14:00   查核開始
16:40   查核結束及意見交流


	聯繫單位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承辦窗口
	黃○○ 02-xxxxxxxx (查核期間聯絡手機09xx-xxxxxx)

	傳真號碼
	02- xxxxxxxx

	資料清單
	本次行程表
103年度一般護理之家感染管制查核作業-自評表

	備註
	




[bookmark: _Toc374621737][bookmark: _Toc374969187][bookmark: _Toc375131928]附件12、103年度一般護理之家感染管制查核表
103年一般護理之家感染管制查核表

機構名稱：　　　　　　　　　　　　　　　　　                       查核日期：　　　年　　　月　　　日
縣 市 別：□台北市□高雄市□基隆市□新竹市□台中市□台南市□嘉義市□新北市□桃園縣
□新竹縣□宜蘭縣□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屏東縣□澎湖縣 
□花蓮縣□台東縣□金門縣□連江縣
疾病管制署區管制中心別：□台北區管制中心□北區管制中心□中區管制中心□南區管制中心□高屏區管制中心
□東區管制中心
	查核項目
	查核結果
	缺失與建議事項
(查核結果為D、E之項目務必說明原因並提供改善意見)

	1.感染管制品質改善

	1.1前次查核建議事項改善情形
	□A □B □C
□D □E □本項免填
	

	2.人員管理  

	2.1工作人員定期接受健康檢查情形

	□A □B □C
□D □E 
	


	2.2服務對象健康檢查及健康管理情形

	□A □B □C
□D □E 
	

	2.3服務對象及工作人員接受疫苗注射情形

	□A□C□E
	

	2.4新進工作人員職前及在職教育訓練計畫及辦理情形
	□A □B □C
□D □E
	

	2.5廚工及供膳人員領照及接受教育訓練情形
	□A□C□E
	

	3.環境管理

	3.1機構環境清潔及病媒防治措施情形
	□A □B □C
□D □E 
	


	3.2機構飲用供水設備安全及清潔情形

	□A □E
	

	3.3污物處理空間設置情形
	□A □B □C
□D □E 
	

	3.4醫療廢棄物處理情形
	□A □B □C
□D □E
	


	4.防疫機制建置

	4.1防疫機制建置情形 
	□A □B □C
□D □E 
	

	4.2隔離空間設置及使用情形 
	□A □B □C
□D □E
	

	4.3侵入性照護之執行情形
	□A □B □C
□D □E 
	

	4.4服務對象感染預防、處理及監測情形
	□A □B □C
□D □E
	


[bookmark: _Toc357526114]







[bookmark: _Toc374969188][bookmark: _Toc374969874][bookmark: _Toc374970186][bookmark: _Toc375062128][bookmark: _Toc375131929]
[bookmark: _Toc374969189][bookmark: _Toc374969875][bookmark: _Toc374970187][bookmark: _Toc375062129][bookmark: _Toc375131930]綜合評語(請查核人員摘要描述受查核一般護理之家執行感管業務之其他建議事項)



















[bookmark: _Toc374969190][bookmark: _Toc374969876][bookmark: _Toc374970188][bookmark: _Toc375062130][bookmark: _Toc375131931]
[bookmark: _Toc374969191][bookmark: _Toc374969877][bookmark: _Toc374970189][bookmark: _Toc375062131][bookmark: _Toc375131932]查核委員簽名:
[bookmark: _Toc374969192][bookmark: _Toc374969878][bookmark: _Toc374970190][bookmark: _Toc375062132][bookmark: _Toc375131933]查核委員:                                                衛生局:                                          

[bookmark: _Toc374969193][bookmark: _Toc374969879][bookmark: _Toc374970191][bookmark: _Toc375062133][bookmark: _Toc375131934]
[bookmark: _Toc374969194][bookmark: _Toc374969880][bookmark: _Toc374970192][bookmark: _Toc375062134][bookmark: _Toc375131935]受查機構回饋意見(請受查機構簡要述對實地查核過程、查核結果之意見):
[bookmark: _Toc374969195][bookmark: _Toc374969881][bookmark: _Toc374970193][bookmark: _Toc375062135][bookmark: _Toc375131936]無意見
[bookmark: _Toc374969196][bookmark: _Toc374969882][bookmark: _Toc374970194][bookmark: _Toc375062136][bookmark: _Toc375131937]意見簡述如下:



















[bookmark: _Toc374969197][bookmark: _Toc374969883][bookmark: _Toc374970195][bookmark: _Toc375062137][bookmark: _Toc375131938]
[bookmark: _Toc374969198][bookmark: _Toc374969884][bookmark: _Toc374970196][bookmark: _Toc375062138][bookmark: _Toc375131939]受查一般護理之家代表簽名:
附件25、查核結果、缺失及建議事項通知函（範例）

[bookmark: _Toc374969199][bookmark: _Toc374969885][bookmark: _Toc374970197][bookmark: _Toc375062139][bookmark: _Toc375131940]註:一般護理之家感染管制查核表 第一聯(白):受查機構留存；第二聯（綠）：衛生局留存；第三聯（紅）：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留存
[bookmark: _Toc374969200][bookmark: _Toc375131941]附件13、103年度產後護理之家感染管制查核表

103年產後護理之家感染管制查核表

機構名稱：　　　　　　　　　　　　　　　　　                      查核日期：　　　年　　　月　　　日
縣 市 別：□台北市□高雄市□基隆市□新竹市□台中市□台南市□嘉義市□新北市□桃園縣
□新竹縣□宜蘭縣□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屏東縣□澎湖縣 
□花蓮縣□台東縣□金門縣□連江縣
疾病管制署區管制中心別：□台北區管制中心□北區管制中心□中區管制中心□南區管制中心□高屏區管制中心
□東區管制中心
	
查核項目

	
查核結果
	缺失與建議事項
(查核結果為「不符合」之項目務必說明原因並提供改善意見)

	1.前次查核建議事項改善情形

	1.1前次查核應改善事項有具體改善措施，並有相關佐證資料。
	□符合□不符合
□本項免填
	

	2.工作人員定期接受健康檢查情形

	2.1新進工作人員傳染病檢查項目包括胸部X光、糞便檢查(阿米巴痢疾、桿菌性痢疾)，應加驗B型肝炎抗原抗體檢查，並有紀錄
	□符合□不符合

	

	2.2工作人員每年應接受胸部X光，並有紀錄
	□符合□不符合
	

	2.3廚工及供膳人員每年除胸部x光外，應加驗A型肝炎、傷寒(糞便) 、桿菌性痢疾及阿米巴痢疾，並有紀錄。
	□符合□不符合

	

	3.配合政府政策施打疫苗

	3.1應配合宣導工作人員及服務對象接受政府疫苗接種政策，並有紀錄
	□符合□不符合
	

	3.2機構了解及備有疾病管制署「醫療照護人員預防接種建議」之文件
	□符合□不符合
	

	4.工作人員感染管制教育訓練

	4.1工作人員每年接受至少4小時感染管制教育訓練課程，並有紀錄
	□符合□不符合

	

	4.2新進人員應於到職後6個月內完成感染管制教育課程
	□符合□不符合

	

	5.廚工及供膳人員領照及接受教育訓練

	5.1負責膳食之廚工應具有丙級以上餐飲技術士執照
	□符合□不符合

	

	5.2每年接受8小時營養及衛生教育，並有紀錄
	□符合□不符合 
	

	6.訪客管理機制

	6.1應訂有訪客管理規範並張貼於入口處，並依疫情不同等級，分級管制訪客
	□符合□不符合
 
	

	6.2配合政府疫情需要進行訪客體溫監測

	□符合□不符合
	

	6.3提供訪客維持手部衛生(洗手、消毒)所需設施
	□符合□不符合
	

	7.環境清潔及病媒蚊防治措施

	7.1每日清掃機構內外環境且無異味

	□符合□不符合
	

	7.2每半年實施環境消毒1次，並有紀錄

	□符合□不符合
	

	7.3 有杜絕蚊蟲害之防治措施及設施，如紗窗、紗門等
	□符合□不符合

	

	8.機構飲用供水設備安全及清潔

	8.1飲用水每3個月檢測大腸桿菌群並有檢驗報告

	□符合□不符合
	

	8.2水塔每半年清洗1次且有紀錄

	□符合□不符合
	

	8.3飲水機每月定期檢查保養並有紀錄

	□符合□不符合
	

	8.4應依產品說明書更換濾心，若無規定者至少每3個月更換1次，且有紀錄
	□符合□不符合
	

	9.污物處理及空間設置

	9.1有區隔之污物處理空間

	□符合□不符合
	

	9.2有廢棄物暫放之容器

	□符合□不符合
	

	9.3設置洗手設備

	□符合□不符合
	

	10.廢棄物處理情形

	10.1所有垃圾或廢棄物(含事業廢棄物)，皆須遵循廢棄物清理法之規範進行分類、清理
	□符合□不符合
	

	10.2廢棄物定時清理、定點存放

	□符合□不符合
	

	11.空調設備處理

	11.1空調設備應每半年檢查及清洗，並備有紀錄
	□符合□不符合
	

	12.醫療設備(器材)設置

	12.1換藥車(治療車)或急救箱內之藥品、醫療器材均在有效期內
	□符合□不符合
	

	12.2定期消毒及更換，並備有紀錄

	□符合□不符合
	

	13.防疫物資儲放及設置

	13.1防疫物資放置通風場所，且有適當安全量
	□符合□不符合
	

	13.2防疫物資定期檢視有效日期並紀錄

	□符合□不符合
	

	14.服務對象體溫測量

	14.1服務對象每日至少測量1次體溫、且有完整紀錄
	□符合□不符合
	

	15.依據「人口密集機構傳染病防治及監視作業注意事項」規定執行疫情監視及按時上網登錄

	15.1訂有呼吸道、腸道傳染病、不明原因發燒及群聚感染事件作業流程
	□符合□不符合
	

	15.2依規定按時通報

	□符合□不符合
	

	16.洗手設施配置及實施手部衛生作業

	16.1應遵守洗手五時機，確實執行洗手步驟

	□符合□不符合
	

	16.2適當補充液態皂、乾洗手液及擦手紙

	□符合□不符合
	

	16.3公共區域洗手設備處張貼衛生宣導警語及洗手步驟
	□符合□不符合
	

	17.隔離空間設置

	17.1設有獨立空間之隔離觀察室，並有洗手台或乾洗手液
	□符合□不符合
	

	17.2嬰兒隔離觀察室有獨立空調及獨立出入口
	□符合□不符合
	

	17.3有嬰兒隔離觀察室使用規定

	□符合□不符合
	

	18.侵入性照護(如導尿、換藥等)執行情形

	18.1護理人員依標準作業流程執行且技術正確
	□符合□不符合
	

	19.訂有疑似感染傳染病者之處理流程

	19.1轉送疑似感染傳染病者就醫或進行相關個人照護時，應配帶口罩、手套及隔離衣(視需要)，做好個人衛生
	□符合□不符合
	









[bookmark: _Toc374969201][bookmark: _Toc374969887][bookmark: _Toc374970199][bookmark: _Toc375062141][bookmark: _Toc375131942]
[bookmark: _Toc374969202][bookmark: _Toc374969888][bookmark: _Toc374970200][bookmark: _Toc375062142][bookmark: _Toc375131943]綜合評語(請查核人員摘要描述受查核產後護理之家執行感管業務之其他建議事項)



















[bookmark: _Toc374969203][bookmark: _Toc374969889][bookmark: _Toc374970201][bookmark: _Toc375062143][bookmark: _Toc375131944]
[bookmark: _Toc374969204][bookmark: _Toc374969890][bookmark: _Toc374970202][bookmark: _Toc375062144][bookmark: _Toc375131945]查核委員簽名:
[bookmark: _Toc374969205][bookmark: _Toc374969891][bookmark: _Toc374970203][bookmark: _Toc375062145][bookmark: _Toc375131946]查核委員:                                                衛生局:                                          

[bookmark: _Toc374969206][bookmark: _Toc374969892][bookmark: _Toc374970204][bookmark: _Toc375062146][bookmark: _Toc375131947]
[bookmark: _Toc374969207][bookmark: _Toc374969893][bookmark: _Toc374970205][bookmark: _Toc375062147][bookmark: _Toc375131948]受查機構回饋意見(請受查機構簡要述對實地查核過程、查核結果之意見):
[bookmark: _Toc374969208][bookmark: _Toc374969894][bookmark: _Toc374970206][bookmark: _Toc375062148][bookmark: _Toc375131949]無意見
[bookmark: _Toc374969209][bookmark: _Toc374969895][bookmark: _Toc374970207][bookmark: _Toc375062149][bookmark: _Toc375131950]意見簡述如下:




















[bookmark: _Toc374969210][bookmark: _Toc374969896][bookmark: _Toc374970208][bookmark: _Toc375062150][bookmark: _Toc375131951]
[bookmark: _Toc374969211][bookmark: _Toc374969897][bookmark: _Toc374970209][bookmark: _Toc375062151][bookmark: _Toc375131952]受查產後護理之家代表簽名:
附件25、查核結果、缺失及建議事項通知函（範例）

[bookmark: _Toc374969212][bookmark: _Toc374969898][bookmark: _Toc374970210][bookmark: _Toc375062152][bookmark: _Toc375131953]註:產後護理之家感染管制查核表 第一聯(白):受查機構留存；第二聯（綠）：衛生局留存；第三聯（紅）：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留存
[bookmark: _Toc374969213][bookmark: _Toc375131954]附件14、103年度精神護理之家感染管制查核表

103年精神護理之家感染管制查核表

機構名稱：　　　　　　　　　　　　　　　　　                      查核日期：　　　年　　　月　　　日
縣 市 別：□台北市□高雄市□基隆市□新竹市□台中市□台南市□嘉義市□新北市□桃園縣
□新竹縣□宜蘭縣□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屏東縣□澎湖縣 
□花蓮縣□台東縣□金門縣□連江縣
疾病管制署區管制中心別：□台北區管制中心□北區管制中心□中區管制中心□南區管制中心□高屏區管制中心
□東區管制中心
	
查核項目

	
查核結果
	缺失與建議事項
(查核結果為「不符合」之項目務必說明原因並提供改善意見)

	1.前次查核建議事項改善情形

	1.1前次查核應改善事項有具體改善措施，並有相關佐證資料。
	□符合□不符合
□本項免填
	

	2.工作人員定期接受健康檢查情形

	2.1新進工作人員傳染病檢查項目包括胸部X光、糞便檢查(阿米巴痢疾、桿菌性痢疾)，應加驗B型肝炎抗原抗體檢查，並有紀錄
	□符合□不符合

	

	2.2工作人員每年應接受胸部X光，並有紀錄
	□符合□不符合
	

	2.3廚工及供膳人員每年除胸部x光外，應加驗A型肝炎、傷寒(糞便) 、桿菌性痢疾及阿米巴痢疾，並有紀錄。
	□符合□不符合

	

	3.服務對象應有傳染病檢查

	3.1新進服務對象傳染病檢查項目包括胸部X光、糞便檢查(阿米巴痢疾、桿菌性痢疾)
	□符合□不符合
	

	3.2服務對象每年應進行健康檢查1次，應包括胸部X光，並有紀錄
	□符合□不符合
	

	4.配合政府政策施打疫苗

	4.1應配合宣導工作人員及服務對象接受政府疫苗接種政策，並有紀錄
	□符合□不符合
	

	4.2機構了解及備有疾病管制署「醫療照護人員預防接種建議」之文件
	□符合□不符合
	

	5.工作人員感染管制教育訓練
	

	5.1工作人員每年接受至少4小時感染管制教育訓練課程，並有紀錄
	□符合□不符合

	

	5.2新進人員應於到職後6個月內完成感染管制教育課程
	□符合□不符合

	

	6.廚工及供膳人員領照及接受教育訓練

	6.1負責膳食之廚工應具有丙級以上餐飲技術士執照
	□符合□不符合

	

	6.2每年接受8小時營養及衛生教育，並有紀錄
	□符合□不符合 
	

	7.訪客管理機制

	7.1應訂有訪客管理規範並張貼於入口處，並依疫情不同等級，分級管制訪客
	□符合□不符合
 
	

	7.2配合政府疫情需要進行訪客體溫監測

	□符合□不符合
	

	7.3提供訪客維持手部衛生(洗手、消毒)所需設施
	□符合□不符合
	

	8.環境清潔及病媒蚊防治措施

	8.1每日清掃機構內外環境且無異味

	□符合□不符合
	

	8.2每半年實施環境消毒1次，並有紀錄

	□符合□不符合
	

	8.3 有杜絕蚊蟲害之防治措施及設施，如紗窗、紗門等
	□符合□不符合

	

	9.機構飲用供水設備安全及清潔

	9.1飲用水每3個月檢測大腸桿菌群並有檢驗報告
	□符合□不符合
	

	9.2水塔每半年清洗1次且有紀錄

	□符合□不符合
	

	9.3飲水機每月定期檢查保養並有紀錄

	□符合□不符合
	

	9.4應依產品說明書更換濾心，若無規定者至少每3個月更換1次，且有紀錄
	□符合□不符合
	

	10.污物處理及空間設置

	10.1有區隔之污物處理空間

	□符合□不符合
	

	10.2有廢棄物暫放之容器

	□符合□不符合
	

	10.3設置洗手設備

	□符合□不符合
	

	11.廢棄物處理情形

	11.1所有垃圾或廢棄物(含事業廢棄物)，皆須遵循廢棄物清理法之規範進行分類、清理
	□符合□不符合
	

	11.2廢棄物定時清理、定點存放

	□符合□不符合
	

	12.空調設備處理

	12.1空調設備應每半年檢查及清洗，並備有紀錄

	□符合□不符合
	

	13.醫療設備(器材)設置

	13.1換藥車(治療車)或急救箱內之藥品、醫療器材均在有效期內
	□符合□不符合
	

	13.2定期消毒及更換，並備有紀錄

	□符合□不符合
	

	14.防疫物資儲放及設置

	14.1防疫物資放置通風場所，且有適當安全量
	□符合□不符合
	

	14.2防疫物資定期檢視有效日期並紀錄

	□符合□不符合
	

	15.服務對象體溫測量

	15.1服務對象每日至少測量1次體溫、且有完整紀錄
	□符合□不符合
	

	16.依據「人口密集機構傳染病防治及監視作業注意事項」規定執行疫情監視及按時上網登錄

	16.1訂有呼吸道、腸道傳染病、不明原因發燒及群聚感染事件作業流程
	□符合□不符合
	

	16.2依規定按時通報

	□符合□不符合
	

	17.洗手設施配置及實施手部衛生作業

	17.1應遵守洗手五時機，確實執行洗手步驟

	□符合□不符合
	

	17.2適當補充液態皂、乾洗手液及擦手紙

	□符合□不符合
	

	17.3公共區域洗手設備處張貼衛生宣導警語及洗手步驟
	□符合□不符合
	

	18.隔離空間設置

	18.1設有獨立空間之隔離觀察室，並有洗手台或乾洗手液
	□符合□不符合
	

	18.2明確規範隔離空間使用對象

	□符合□不符合
	

	19.侵入性照護(如導尿、換藥等)執行情形

	19.1護理人員依標準作業流程執行且技術正確
	□符合□不符合
	

	20.訂有疑似感染傳染病者之處理流程

	20.1轉送疑似感染傳染病者就醫或進行相關個人照護時，應配帶口罩、手套及隔離衣(視需要)，做好個人衛生
	□符合□不符合
	


[bookmark: _Toc374969214][bookmark: _Toc374969900][bookmark: _Toc374970212][bookmark: _Toc375062154][bookmark: _Toc375131955]


[bookmark: _Toc374969215][bookmark: _Toc374969901][bookmark: _Toc374970213][bookmark: _Toc375062155][bookmark: _Toc375131956]綜合評語(請查核人員摘要描述受查核精神護理之家執行感管業務之其他建議事項)




















[bookmark: _Toc374969216][bookmark: _Toc374969902][bookmark: _Toc374970214][bookmark: _Toc375062156][bookmark: _Toc375131957]查核委員簽名:
[bookmark: _Toc374969217][bookmark: _Toc374969903][bookmark: _Toc374970215][bookmark: _Toc375062157][bookmark: _Toc375131958]查核委員:                                                衛生局:                                          

[bookmark: _Toc374969218][bookmark: _Toc374969904][bookmark: _Toc374970216][bookmark: _Toc375062158][bookmark: _Toc375131959]
[bookmark: _Toc374969219][bookmark: _Toc374969905][bookmark: _Toc374970217][bookmark: _Toc375062159][bookmark: _Toc375131960]受查機構回饋意見(請受查機構簡要述對實地查核過程、查核結果之意見):
[bookmark: _Toc374969220][bookmark: _Toc374969906][bookmark: _Toc374970218][bookmark: _Toc375062160][bookmark: _Toc375131961]無意見
[bookmark: _Toc374969221][bookmark: _Toc374969907][bookmark: _Toc374970219][bookmark: _Toc375062161][bookmark: _Toc375131962]意見簡述如下:



















[bookmark: _Toc374969222][bookmark: _Toc374969908][bookmark: _Toc374970220][bookmark: _Toc375062162][bookmark: _Toc375131963]
[bookmark: _Toc374969223][bookmark: _Toc374969909][bookmark: _Toc374970221][bookmark: _Toc375062163][bookmark: _Toc375131964]受查精神護理之家代表簽名:
附件25、查核結果、缺失及建議事項通知函（範例）

[bookmark: _Toc374969224][bookmark: _Toc374969910][bookmark: _Toc374970222][bookmark: _Toc375062164][bookmark: _Toc375131965]註:精神護理之家感染管制查核表 第一聯(白):受查機構留存；第二聯（綠）：衛生局留存；第三聯（紅）：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留存
[bookmark: _Toc374621738][bookmark: _Toc374969225][bookmark: _Toc375131966]附件15、查核結果、缺失及建議事項通知函（範例）

○○縣（市）（政府）衛生局　函（範例）
受文者：如正、副本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月○○日
發文字號：
速別：
密等：
附件：103年度【護理機構】感染管制查核作業查核結果
103年度【護理機構】感染管制查核作業-缺失及建議事項執行成果一覽表

主旨：檢送本局103年○○月○○日查核　貴機構感染管制查核作業查核結果乙份（如附件14-1），請於103年○○月○○日前改善完成（改善期限以二個月為原則），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三十三條辦理。
二、檢附「103年度【護理機構】感染管制查核作業-缺失及建議事項執行成果一覽表」乙份（如附件14-2），請　依限完成「缺失事項」改善，並將改善情形於○○月○○日前填復本局；另，「建議事項」則請　參酌辦理。

正本：受查護理機構
副本：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區管制中心、本局疾病管制課/科/處

附件15-1
103年度一般護理之家感染管制查核作業查核結果（範例）
	機構所在縣市
	機構名稱
	達成比率%

	
	
	C以上
	B以上
	A以上 

	


	
	%
	%
	%



	查核項目

	查核結果
	缺失與建議事項

	1. 感染管制品質改善


	1.1前次查核建議事項改善情形
	

	

	2. 人員管理 
 

	2.1工作人員定期接受健康檢查情形
	
	


	2.2服務對象健康檢查及健康管理情形
	
	

	2.3服務對象及工作人員接受疫苗注射情形
	
	

	2.4新進工作人員職前及在職教育訓練計畫及辦理情形
	
	

	2.5廚工及供膳人員領照及接受教育訓練情形
	
	

	3. 環境管理


	3.1機構環境清潔及病媒防治措施情形
	

	


	3.2機構飲用供水設備安全
及清潔情形
	
	

	3.3污物處理空間設置情形

	
	

	3.4醫療廢棄物處理情形

	
	

	4. 防疫機制建置


	4.1防疫機制建置情形 

	
	

	4.2隔離空間設置及使用情形
 
	
	

	4.3侵入性照護之執行情形

	
	

	4.4服務對象感染預防、處理及監測情形
	

	




	綜合評語：



	






103年度產後護理之家感染管制查核作業查核結果（範例）
	機構所在縣市
	機構名稱
	達成比率%

	
	
	符合
	不符合

	


	
	%
	%



	查核項目
	查核結果
	缺失與建議事項


	1.前次查核建議事項改善情形

	1.1前次查核應改善事項有具體改善措施，並有相關佐證資料。
	
	

	2.工作人員定期接受健康檢查情形

	2.1新進工作人員傳染病檢查項目包括胸部X光、糞便檢查(阿米巴痢疾、桿菌性痢疾)，應加驗B型肝炎抗原抗體檢查，並有紀錄
	
	

	2.2工作人員每年應接受胸部X光，並有紀錄
	
	

	2.3廚工及供膳人員每年除胸部X光外，應加驗A型肝炎、傷寒(糞便) 、桿菌性痢疾及阿米巴痢疾，並有紀錄。
	
	

	3.配合政府政策施打疫苗

	3.1應配合宣導工作人員及服務對象接受政府疫苗接種政策，並有紀錄
	
	

	3.2機構了解及備有疾病管制署「醫療照護人員預防接種建議」之文件
	
	

	4.工作人員感染管制教育訓練
	

	4.1工作人員每年接受至少4小時感染管制教育訓練課程，並有紀錄
	
	

	4.2新進人員應於到職後6個月內完成感染管制教育課程
	
	

	5.廚工及供膳人員領照及接受教育訓練

	5.1負責膳食之廚工應具有丙級以上餐飲技術士執照
	
	

	5.2每年接受8小時營養及衛生教育，並有紀錄
	
	

	6.訪客管理機制

	6.1應訂有訪客管理規範並張貼於入口處，並依疫情不同等級，分級管制訪客
	 
	

	6.2配合政府疫情需要進行訪客體溫監測
	
	

	6.3提供訪客維持手部衛生(洗手、消毒)所需設施
	
	

	7.環境清潔及病媒蚊防治措施

	7.1每日清掃機構內外環境且無異味
	
	

	7.2每半年實施環境消毒1次，並有紀錄
	
	

	7.3 有杜絕蚊蟲害之防治措施及設施，如紗窗、紗門等
	
	

	8.機構飲用供水設備安全及清潔

	8.1飲用水每3個月檢測大腸桿菌群並有檢驗報告
	
	

	8.2水塔每半年清洗1次且有紀錄
	
	

	8.3飲水機每月定期檢查保養並有紀錄
	
	

	8.4應依產品說明書更換濾心，若無規定者至少每3個月更換1次，且有紀錄
	
	

	9.污物處理及空間設置

	9.1有區隔之污物處理空間

	
	

	9.2有廢棄物暫放之容器

	
	

	9.3設置洗手設備

	
	

	10.廢棄物處理情形

	10.1所有垃圾或廢棄物(含事業廢棄物)，皆須遵循廢棄物清理法之規範進行分類、清理
	
	

	10.2廢棄物定時清理、定點存放
	
	

	11.空調設備處理

	11.1空調設備應每半年檢查及清洗，並備有紀錄
	
	

	12.醫療設備(器材)設置

	12.1換藥車(治療車)或急救箱內之藥品、醫療器材均在有效期內
	
	

	12.2定期消毒及更換，並備有紀錄
	
	

	13.防疫物資儲放及設置

	13.1防疫物資放置通風場所，且有適當安全量
	
	

	13.2防疫物資定期檢視有效日期並紀錄
	
	

	14.服務對象體溫測量

	14.1服務對象每日至少測量1次體溫、且有完整紀錄
	
	

	15.依據「人口密集機構傳染病防治及監視作業注意事項」規定執行疫情監視及按時上網登錄

	15.1訂有呼吸道、腸道傳染病、不明原因發燒及群聚感染事件作業流程
	
	

	15.2依規定按時通報

	
	

	16.洗手設施配置及實施手部衛生作業

	16.1應遵守洗手五時機，確實執行洗手步驟
	
	

	16.2適當補充液態皂、乾洗手液及擦手紙
	
	

	16.3公共區域洗手設備處張貼衛生宣導警語及洗手步驟
	
	

	17.隔離空間設置

	17.1設有獨立空間之隔離觀察室，並有洗手台或乾洗手液
	
	

	17.2嬰兒隔離觀察室有獨立空調及獨立出入口
	
	

	17.3有嬰兒隔離觀察室使用規定
	
	

	18.侵入性照護(如導尿、換藥等)執行情形

	18.1護理人員依標準作業流程執行且技術正確
	
	

	19.訂有疑似感染傳染病者之處理流程

	19.1轉送疑似感染傳染病者就醫或進行相關個人照護時，應配帶口罩、手套及隔離衣(視需要)，做好個人衛生
	
	



	綜合評語：






























103年度精神護理之家感染管制查核作業查核結果（範例）
	機構所在縣市
	機構名稱
	達成比率%

	
	
	符合
	不符合 

	
	
	%

	%



	查核項目
	查核結果
	缺失與建議事項


	1.前次查核建議事項改善情形

	1.1前次查核應改善事項有具體改善措施，並有相關佐證資料。
	
	

	2.工作人員定期接受健康檢查情形

	2.1新進工作人員傳染病檢查項目包括胸部X光、糞便檢查(阿米巴痢疾、桿菌性痢疾)，應加驗B型肝炎抗原抗體檢查，並有紀錄
	
	

	2.2工作人員每年應接受胸部X光，並有紀錄
	
	

	2.3廚工及供膳人員每年除胸部x光外，應加驗A型肝炎、傷寒(糞便) 、桿菌性痢疾及阿米巴痢
疾，並有紀錄。
	
	

	3.服務對象應有傳染病檢查

	3.1新進服務對象傳染病檢查項目包括胸部X光、糞便檢查(阿米巴痢疾、桿菌性痢疾)
	
	

	3.2服務對象每年應進行健康檢查1次，應包括胸部X光，並有紀錄
	
	

	4.配合政府政策施打疫苗

	4.1應配合宣導工作人員及服務對象接受政府疫苗接種政策，並有紀錄
	
	

	4.2機構了解及備有疾病管制署「醫療照護人員預防接種建議」之文件
	
	

	5.工作人員感染管制教育訓練
	

	5.1工作人員每年接受至少4小時感染管制教育訓練課程，並有紀錄
	
	

	5.2新進人員應於到職後6個月內完成感染管制教育課程
	
	

	6.廚工及供膳人員領照及接受教育訓練

	6.1負責膳食之廚工應具有丙級以上餐飲技術士執照
	
	

	6.2每年接受8小時營養及衛生教育，並有紀錄
	
	

	7.訪客管理機制

	7.1應訂有訪客管理規範並張貼於入口處，並依疫情不同等級，分級管制訪客
	
	

	7.2配合政府疫情需要進行訪客體溫監測
	
	

	7.3提供訪客維持手部衛生(洗、消毒)所需設施
	
	

	8.環境清潔及病媒蚊防治措施

	8.1每日清掃機構內外環境且無異味
	
	

	8.2每半年實施環境消毒1次，並有紀錄
	
	

	8.3有杜絕蚊蟲害之防治
施及設施，如紗窗、紗門等
	
	

	9.機構飲用供水設備安全及清潔

	9.1飲用水每3個月檢測大腸桿菌群並有檢驗報告
	
	

	9.2水塔每半年清洗1次且有紀錄
	
	

	9.3飲水機每月定期檢查保養並有紀錄
	
	

	9.4應依產品說明書更換濾，若無規定者至少每3個月更換1次，且有紀錄
	
	

	10.污物處理及空間設置

	10.1有區隔之污物處理空間
	
	

	10.2有廢棄物暫放之容器

	
	

	10.3設置洗手設備

	
	

	11.廢棄物處理情形

	11.1所有垃圾或廢棄物(含事業廢棄物)，皆須遵循廢棄物清理法之規範進行分類、清理
	
	

	11.2廢棄物定時清理、定點存放
	
	

	12.空調設備處理

	12.1空調設備應每半年檢查及清洗，並備有紀錄
	
	

	13.醫療設備(器材)設置

	13.1換藥車(治療車)或急救箱內之藥品、醫療器材均在有效期內
	
	

	13.2定期消毒及更換，並備有紀錄
	
	

	14.防疫物資儲放及設置

	14.1防疫物資放置通風場所，且有適當安全量
	
	

	14.2防疫物資定期檢視有效日期並紀錄
	
	

	15.服務對象體溫測量

	15.1服務對象每日至少測量1次體溫、且有完整紀錄
	
	

	16.依據「人口密集機構傳染病防治及監視作業注意事項」規定執行疫情監視及按時上網登錄

	16.1訂有呼吸道、腸道傳染病、不明原因發燒及群聚感染事件作業流程
	
	

	16.2依規定按時通報

	
	

	17.洗手設施配置及實施手部衛生作業

	17.1應遵守洗手五時機，確實執行洗手步驟
	
	

	17.2適當補充液態皂、乾洗手液及擦手紙
	
	

	17.3公共區域洗手設備處張貼衛生宣導警語及洗手步驟
	
	

	18.隔離空間設置

	18.1設有獨立空間之隔離觀察室，並有洗手台或乾洗手液
	
	

	18.2明確規範隔離空間使用對象
	
	

	19.侵入性照護(如導尿、換藥等)執行情形

	20.1護理人員依標準作業流程執行且技術正確
	
	

	21.訂有疑似感染傳染病者之處理流程

	21.1轉送疑似感染傳染病者就醫或進行相關個人照護時，應配帶口罩、手套及隔離衣(視需要)，做好個人衛生
	
	




	綜合評語：












































附件15-2
103年度一般護理之家感染管制查核作業-缺失及建議事項執行成果一覽表（範例）

縣市別:                               機構名稱:                                         填表日期:                          

填表人簽章(名):                        職稱:                                連絡電話:                             

單位主管簽章(名):                         

一、缺失事項（查核結果為「D」、「E」項次所對應之改善意見）
	Step1-衛生局提供  
	Step2-機構填寫
	Step3-衛生局填寫

	項目
	改善意見
	執行狀況
	目前執行情形（或尚未執行理由）
	成果查核
	意見

	
	
	已完成
	執行中
	未執行
	
	已完成
	執行中
	未執行
	

	
	
	
	
	
	
	
	
	
	

	
	
	
	
	
	
	
	
	
	

	
	
	
	
	
	
	
	
	
	

	
	
	
	
	
	
	
	
	
	

	
	
	
	
	
	
	
	
	
	

	
	
	
	
	
	
	
	
	
	



二、建議事項（查核結果為「B」、「C」項次所對應之改善意見，或「綜合評語」），請　機構參酌辦理
	Step1-衛生局提供  
	Step2-機構填寫

	項目*
	改善意見
	參酌辦理情形
	備註說明

	
	
	已完成
	執行中
	未參採
	

	
	
	
	
	
	

	
	
	
	
	
	

	
	
	
	
	
	

	
	
	
	
	
	

	
	
	
	
	
	

	
	
	
	
	
	

	
	
	
	
	
	

	
	
	
	
	
	


*「綜合評語」部分其「項目」欄位可留空，或填入「綜合建議」。


103年度產後護理之家感染管制查核作業-缺失及建議事項執行成果一覽表（範例）

縣市別:                               機構名稱:                                         填表日期:                          

填表人簽章(名):                        職稱:                                連絡電話:                             

單位主管簽章(名):                         

一、缺失事項:查核結果為「不符合」項次所對應之改善意見
	Step1-衛生局提供  
	Step2-機構填寫
	Step3-衛生局填寫

	項目
	改善意見
	執行狀況
	目前執行情形（或尚未執行理由）
	成果查核
	意見

	
	
	已完成
	執行中
	未執行
	
	已完成
	執行中
	未執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建議事項:查核結果為「符合」項次所對應之改善意見，或「綜合評語」），請　機構參酌辦理
	Step1-衛生局提供  
	Step2-機構填寫

	項目*
	改善意見
	參酌辦理情形
	備註說明

	
	
	已完成
	執行中
	未參採
	

	
	
	□
	□
	□
	

	
	
	□
	□
	□
	

	
	
	□
	□
	□
	

	
	
	□
	□
	□
	

	
	
	□
	□
	□
	

	
	
	□
	□
	□
	


*「綜合評語」部分其「項目」欄位可留空，或填入「綜合建議」。






103年度精神護理之家感染管制查核作業-缺失及建議事項執行成果一覽表（範例）

縣市別:                               機構名稱:                                         填表日期:                          

填表人簽章(名):                        職稱:                                連絡電話:                             

單位主管簽章(名):                         

一、缺失事項:查核結果為「不符合」項次所對應之改善意見
	Step1-衛生局提供  
	Step2-機構填寫
	Step3-衛生局填寫

	項目
	改善意見
	執行狀況
	目前執行情形（或尚未執行理由）
	成果查核
	意見

	
	
	已完成
	執行中
	未執行
	
	已完成
	執行中
	未執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建議事項:查核結果為「符合」項次所對應之改善意見，或「綜合評語」），請　機構參酌辦理
	Step1-衛生局提供  
	Step2-機構填寫

	項目*
	改善意見
	參酌辦理情形
	備註說明

	
	
	已完成
	執行中
	未參採
	

	
	
	□
	□
	□
	

	
	
	□
	□
	□
	

	
	
	□
	□
	□
	

	
	
	□
	□
	□
	

	
	
	□
	□
	□
	

	
	
	□
	□
	□
	


*「綜合評語」部分其「項目」欄位可留空，或填入「綜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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